


附件一:合同协议书

合同协议书

编号 :

发包人 (全称 ):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法 定代表人 :

法定注册地址 :

l lilt

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 219号

承包人 (全称λ_--业勤 l业.gl谊涵唾“.班硬 公亘_-_
法 定代表人:

法定注册地址 :

薛夏飞

北芳(10 li:l lil× ↑↑∫ 
·
F各
·28-ll ll‘芝. 20 :于 1J灵·28-20

发包人为建设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院区 L号整|基J经医道~( 以下简称 “本工

程
”

`已
接受承包 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竣工、交付并维修其任何缺陷的投标。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行 政法规,过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 北京市昌平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院区 5号 楼奘 修 改治

△∶程地点:业」ⅡLⅡ-△2∶⊥Li生 ~.医纟亡止 医-垃:⊥Ⅱ∷虹|驻-区~~工ILI噬-区上 :上搂

工程内容:空王程施王暹L红丘及揎整血国必喹湖王挹邂三~且括五呈搂进1逆及到虫造篮凼空亟

扭圉丛~J迹』塞亟细塑政虫LⅡ]盆数伽C毫【生厨自坠出匝 ~_凼且莹生到红医道~坐坐篮圉虹J匹迹院

医道。~强致扛匚猩缘含血.纽凯鼓~宝防益纽笠 L业造且以整星韪耆L~至L邕Δ且⒓L黜当堕宝全釜孟

塞L
群体工程应附

“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 (附件二 )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资金来源 : 自有咨 伞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茎国 :盹工慑l塑ul值整范且必‘走匪口巴匝王~详细承包范围见第五章 “技术标准

和要求
”。

三、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丝鱼年2~月 ~L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鱼年 6月 ~上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2业~天 ,自 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算。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 合格

五、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要求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 : 达 标

/



六、合同形式

本合同采用 固定单价 同形式。

七、签约合同价

金额 (含税 )大写):_~鱼垣垒始函哇出:置1圣」佥贰元.雯鱼立 _人 民币)
(/J、写)扛 5307052.05

其 l” :安全′卜产标准化措施彡♀(含税 ): 193138,48

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费 (含税 ): 53089.98

暂列金额 (含税 ) t;

专业工程暂估价 (含税 )

八、承包人项目经理 :

0

姓名 : 王振 — 职称 : 直级-王罡匝

身份证号:~上 2昼.91197407282-llb; 建选帅执业资格证 |l ll 20221103437000007118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宜 1322012201305611

:~_豆上22上2型1305坐±

安个生产考核合格证 |s号 :~_直虚宝上玉型25)00】 -ⅡⅢ

九、合同文件的组成

下列文作共同构成合同文件 :

1、 本协议书 ;

2、 中标通知书 ;

3、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

4、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5、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

6、 技术标准和要求 ;

7、 图纸 ;

8、 合同清单 :

9、 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文

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十、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定义与合同条款中的定义相同。

十一、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并承担质量缺陷保修责任。

十工、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十三、本协议书连同其他合同文件正本一式两份 ,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一式~-陆~份。

十四、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但不得背离本协议第九条所约定的合同 文

传的实质性内容。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 :

法定代表

委托代理

'冫。70

唯位 市 )

(签字 )

(盖 单位章 )

(签字 )

EJ 22口

签约地点 : 业直立置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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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1,一般约定

1.l 词语定义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合同条款 等用部分中的 卜列词语应共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 合同

1.1.1.1 合同文件 (或称合同):指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以及其

他合同文件 .

1.1.1.2 合同协议书:指第 1.5款所指的合同协议书。

1,1.1.3 中标通知书:指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中标的函件。

1.1.1.4 投标函: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填写并签署的投标函。

1.1.1.5 投标函附录:指附在投标函后构成合同文件的投标函附录。

1.1.1.6 合同条款: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合同条款通用部分和 (或 )合同条款

专用部分。

1.1.1.7 技术标准和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技术标准和要求的文件 ,

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1.1.8 图纸:指包含在合同中的工程图纸,以及由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提供的任何补

充和修改的图纸,包括配套的说明。

1.1.1.9 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按照规定的格式和

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的工程量清单。

1.1.1.10 其他合同文件:指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构成合同文作的其他文件。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1 合同当事人:指发包人和 (或 )承包人。

1.1.2.2 发包人:指合同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和承诺按照合同约定

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发包人名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2.3 承包人:指合同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合同工程承包主体资格,并承诺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并承担质量缺陷保修责任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

法继承人。承包人名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1.1.2.4 承包人项目经理:指承包人派驻施工场地的全权负责人。

1.1.2.5 分包人:指从承包人处分包合同中某一部分工程,并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分

包人。

l



1.1.2.6 监理人:指发包人委托的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理人名

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2.7 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指由监理人委派常驻施工场地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

的全权负责人。

1.1.2.8 发包人代表:指由发包人指定的派驻施工场地 (现场)的全权代表。发包人

代表相关信息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2.9 专业分包人:指根据合同条款第 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

方式选择的分包人。

1.1~2.10 专项供应商:指根据合同条款第 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

标方式选择的供应商。

1.1.2,11 独立承包人:指与发包人直接订立工程承包合同,负责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其

他工作的当事人。

1.1.3 工程和设备

1.1.3.1 工程:指永久工程和 (或 )临时工程。

1.1.3,2 永久工程:指按照合同约定所需建造、完成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工

程设备。永久工程的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3.3 |临时工程: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不包括

施工设备。临时工程的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3.4 单位工程:指具有相对独立的设计文件,能够独立组织施工并能形成独立使

用功能的永久工程的组成部分。

1.1.3.5 工程设备:指构成或计划构成永久工程一部分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

仪器装置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徊装置。

1.1.3.6 施工设备: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利其他物品,不

包括临时工程和材料。

1.1.3,7 临时设施: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施。

1.1~3,8 承包人设备:指承包人自带的施工设备。

1.1.3.9 施工场地 (或称工地、现场):指用于合同工程施工的场所,以及在合同中

指定作为施工场地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1.1.3.10 永久占地:指为实施合同工程需永久占用的土地。永久占地的约定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

1.1.3.11 临时占地:指为实施合同工程需临时占用的土地。临时占地的约定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1.1~3~12 材料:指构成或将构成永久工程组成部分的各类物品 (工程设备除外),包括

合同中可能约定的承包人仅负责供应的材料。

1.1.4 日期

‘



1.1~4.1 开工通知:指监理人按第 11.1款通知承包人开工的函件。

1.1.4.2 开工日期:指监理人按第 11.1款发出的开工通知中写明的开工日期。

1,1.4,3 工期:指承包人在投标函中承诺的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第 l1.3

款、第 11.‘ 款和第 11.6款约定所作的变更。

1,1.4.4 竣工日期:指第 1.1.⒋ 3目 约定工期届满时的日期。实际竣工日期以工程接

收证书中写明的日期为准。

1,1.4.5 缺陷责任期:指履行第 19,2款约定的缺陷责任的期限,包括根据第 19.3款

约定所作的延长。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4.6 基准日期:指投标截止时间前 28天的日期。

1,1~4,7 天:除特别指明外,指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 ,

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 24:00。

1,1.4.8 保修期:是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在合同条款第 19.7款 中约定的由承包人

负责对合同约定的保修范围内发生的质量问题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

期限。

1.1.5 合同价格和费用

1.1.5,1 签约合同价:指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包括了暂列金额、暂估价的合同总金

额。

1.1.5,2 合同价格:指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包括缺陷责任期内的全部承包工作后 ,

发包人应付给承包人的金额,包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1.1.5.3 费用: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括管理费利应

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1.1.5.4 暂列金额:指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列金额,用于在签订协议书时尚

未确定或不可预见变更的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等的金额,包括以计日工方式支

付的金额。

1.1.5.5 暂估价:指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确定

价格的材料、设备以及专业工程的金额。

1.1.5.6 计日工:指对零星工作采取的一种计价方式,按合同中的计日工子目及其单

价计价付款。

1.1.5.7 质量保证金 (或称保留金):指按第 17.4.1项约定用于保证在缺陷责任期内

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金额。

1.1,6 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1.7 争议评审组

争议评审组:是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聘请的人员组成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临时性组织 ,

一般由一名或者三名合同管理和 (或 )工程管理专家组成。争议评审组负责对发包人和 (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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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承包人提请进行评审的本合同项下的争议进行评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出评审意见 ,合同双方

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未对评审意见提出异议时,评审意见对合同双方有最终约束力。发包人和承

包人应当分别与接受聘请的争议评审专家签订聘用协议,就评审的争议范围、评审意见效力等

必要事项作出约定。

1.1.8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2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合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1.3 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利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地

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1,4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

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

(1)合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

(4)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5)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

(6)技术标准和要求 ;

(7)图纸 ;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9)其他合同文件。

附注:构成合同文件的图纸与技术标准和要求之间有矛盾或者不一致的,应以其中要求较

严格的标准为准。

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署的不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补充协议,应当视为合同文件

的有效组成部分,其解释顺序视其内容与其他合同文件的相互关系而定。

1,5 合同协议书

指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签署的用于明确当事人合同关系的文件。承包人按照中标通知书

规定的时间与发包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书,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发

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合

同生效的条件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 图纸的提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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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图纸。发包人未按时提供图纸造成工期延误的 ,

按第 11,3款的约定办理。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用由承包

人承担。

(2)依据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 10.1款约定制定的合同进度计划,或依据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第 10.2款约定修订的合同进度计划,经监理人批准后 7日 内,承包人应当根据合同进度计

划或合同进度计划修订和本项约定的图纸提供期限和数量,编制或者修改图纸供应计划并报送

监理人,其中应当载明承包人对各最新版本图纸 (包括第 1.6.3项约定的图纸修改图)的最迟需

求时间,监理人应当在收到图纸供应计划后 7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图纸供应计划

视为得到批准。

(3)经监理人批准最新的图纸供应计划对合同双方有合同约束力,应当作为发包人或者

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主要依据。发包人或者监理人不按照图纸供应计划提供图纸而导致

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4)承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向监理人提交图纸供应计划,致使发包人或者监理人未能在

约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应图纸或者承包人未按照图纸供应计划组织施工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 (或 )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数量和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2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1)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部分工程的大样图、加工图等,承包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

围、数量和期限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批复。承包人提供文件的范围、数量、

期限和监理人批复期限以及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除合同条款第 4.1.10项约定的由承包人提供的设计文件外,本项约定的其他应由承

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必要的加工图和大样图,均不能作为合同计量与支付的依据文件。

1.6.3 图纸的修改

图纸需要修改和补充的,监理人应当按照合同条款第 1.6.1(2)目 约定的有合同约束力的

图纸供应计划,签发图纸修改图给承包人。承包人应按修改后的图纸施工。

1.6,4 图纸的错误

承包人发现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1.6.5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的保管

监理人和承包人均应在施工场地各保存一套完整的包含第 1.6.1项、第 1.6.2项 、第 1.6.3

项约定内容的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7 联络

1.7.1 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

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1.7.2 第 1.7.1项中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

定和决定等来往函件,均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送达指定地点和接收人,并办理签收手续。



(1)联络来往信函的送达期限:合同约定了发出期限的,送达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发出期

限后的 24小时内:合同约定了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的,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即为送

达期限。

(2)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和接收地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和接收地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4)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合同协议书中载明的承包人项目经理本人或者项目经理的授

权代表。承包人应在收到开工通知后 7天内,按照合同条款第 4.5.4项 的约定,将授权代表其

接收来往信函的项目经理的授权代表姓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

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的办公地点即为承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5)发包人 (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指定的接收人或者接收地点发生变动 ,

应当在实际变动前提前至少一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发包人 (包括监理人)和承包

人应当确保其各自指定的接收人在法定的和 (或 )符合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始终工作在指定

的接收地点,指定接收人离开工作岗位而无法及时签收来往信函视为拒不签收。

(6)发包人 (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均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送达其指定接收

地点的来往信函,拒不签收的,送达信函的一方可以采用挂号或者公证方式送达,由此所造成

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费用增加 (包括被迫采用特殊送达方式所发生的费用 )和 (或 )延误的工期

由拒绝签收一方承担。

1.8 转让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

第三人,也不得全部或部分转移合同义务。

1.9 严禁贿赂

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贿赂造

成对方损失的,行为人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0 化石、文物

1.10.1 在施工场地发掘的所有文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

石、钱币或物品属于国家所有。一旦发现上述文物,承包人应采取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

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上述物品,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同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监

理人和承包人应按文物行政部门要求采取妥善保护措施,由此导致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

由发包人承担。

1.10.2 承包人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致使文物丢失或损坏的,应赔偿损失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ll 专利技术

1.11.1 承包人在使用任何材料、承包人设备、工程设备或采用施工工艺时,因侵犯专利

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但由于遵照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或技术标准和

要求引起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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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专利技术的,专利技术的使用费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1.11.3 承包人的技术秘密和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和信息,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以

外的目的泄露给他人。

1.12 图纸和文件的保密

1.12.1 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文件,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露

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1.12.2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

露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2,发包人义务

2.1 遵守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承包人免于承担因发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的

任何责任。

2.2 发出开工通知

发包人应委托监理人按第 11,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2.3 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应在约定期限前确保施工场地具各施工条件并移交给承包人,具体施工条件在
“
技

术标准和要求
”
第一节
“一般要求

”
中约定。发包人最迟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时向承包人

提供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包人移

交施工场地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4 协助承包人办理证件相批件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理法律规定的有关施工证件和批件。

2.5 组织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根据批准的合同进度计划,组织设计单位向承包人进行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在第 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组织设计人向承包人进行合同工程总体设计

交底 (包括图纸会审)。 发包人还应按照合同进度计划中载明的阶段性设计交底时间,组织和

安排阶段工程设计交底 (包括图纸会审).承包人应当以书面方式通过监理人向发包人申请增

加设计交底,发包人在认为确有必要且条件许可时,应当尽快组织这类设计交底。

2.6 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2.7 组织竣工验收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2.8 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

(1〉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的,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的,在承包人按

合同条款第 4.2款向发包人递交符合合同约定的履约担保的同时,发包人应当按照金额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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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的原则和合同文件中规定的格式或者其他经过承包人事先认可的格式向承包人递交一份

支付担保。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格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六。

(2)支付担保的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实际支付竣工付款之日止。

(3)发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履约担保,支付担保中应当约定有 “变更

工程竣工付款支付日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竣工付款支付日期做相应调整
”
或类似约定

的条款。

(4)支付担保应当在发包人付清竣工付款之日后 28天内退还给发包人;承包人不承担发

包人与支付担保有关的任何利息或其它类似的费用或者收益。

2.9 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发包人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2.10 环境保护责任

发包人对建筑垃圾处理、施工扬尘治理负总责。

2.11 移交工程档案

发包人应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的规定,收集、整理、立

卷、归档工程资料,并按规定时间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规定的

工程档案。

2.12 批准和确认

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回复、批复、批准和确认,或承包人提出修改意见

的要求、请求、申请和报批等,自监理人或者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收到承包人发出的相应要求、

请求、申请和报批之日起,如果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予回复、批复、批准、

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监理人和发包人已经同意、确认或者批准。

2.13 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监理人

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 监理人受发包人委托,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力。监理人在行使某项权力前需要经发

包人事先批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没有指明的,应在合同中指明。监理人履行须经发包人批准

行使的权力时,应当向承包人出示其行使该权力已经取得发包人批准的文件或者其他合法有效

的证明。发包人需批准明确行使的权力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1.2 监理人发出的任何指示应视为已得到发包人的批准,但监理人无权免除或变更合

同约定的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3.1.3 合同约定应由承包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因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文件的审查或

批准,对工程、材料和设备的检查和检验,以及为实施监理作出的指示等职务行为而减轻或解

除。

3.2 总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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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将总监理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更换时,应

在调离 14天前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短期离开施工场地的,应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并

通知承包人。

3.3 监理人员

3.3.1 总监理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监理人员负责执行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监理工作。总

监理工程师应将被授权监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授权范围通知承包人.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在授权范

围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已得到总监理工程师的同意,与总监理工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效力。

总监理工程师撤销某项授权时,应将撤销授权的决定及时通知承包人。

3.3.2 监理人员对承包人的任何工作、工程或其采用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未在约定的或合

理的期限内提出否定意见的,视为已获批准,但不影响监理人在以后拒绝该项工作、工程、材

料或工程设备的权利。

3.3.3 承包人对总监理工程师授权的监理人员发出的指示有疑问的,可向总监理工程师

提出书面异议,总监理工程师应在 48小时内对该指示予以确认、更改或撤销。

3.3.碴 总监理工程师不应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 3,5款约定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作出确定

的权力授权或者委托给其他监理人员。

3.4 监理人的指示

3.4.1 监理人应按第 3.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指示,监理人的指示应加盖监理人授权

的施工场地机构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按第 3.3.1项约定授权的监理人员签字 .

3,4.2 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第 3.4.1项作出的指示后,应遵照执行。指示构成变更的 ,

应按第 15条处理。

3.4.3 在紧急情况下,总监理工程师或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可以当场签发临时书面指示 ,

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临时书面指示后 24小时内,向监理人发出书面确认

函。监理人在收到书面确认函后 2名 小时内未予答复的,该书面确认函应被视为监理人的正式

指示。

3.4.4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只从总监理工程师或按第 3.3.1项被授权的监理人员

处取得指示。

3.4.5 由于监理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包人费用增

加和 (或 )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3.5 商定或确定

3.5.1 总监理工程师应按照本款对任何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总监理工程师应与合同

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总监理工程师应认真研究后审慎确定。

3.5.2 总监理工程师应将商定或确定的事项通知合同当事人,并附详细依据。对总监理

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构成争议,按照第 24条的约定处理。在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暂按总

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按照第 2‘ 条的约定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需要作出修改的,按修改

后的结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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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监理人的宽恕

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就承包人对合同约定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的某种违约行为的宽恕,不影响

监理人和发包人在此后的任何时间严格按合同约定处理承包人的其它违约行为,也不意味发包

人放弃合同约定的发包人与上述违约有关的任何权利和赔偿要求。

4.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⒋1.1 遵守法律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 ,并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的

任何责任。

4.1.2 依法纳税

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纳税,应缴纳的税金包括在合同价格内。

4.1.3 完成各项承包工作

(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第 3.4款作出的指示,实施、完成全部工程 ,

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除第 5.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和第 6.2款约定由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利临时设施外,承包人应负责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料、

施工设备、工程设备种其他物品,并按照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

管理和拆除工作。

(2)承包人还应当依法合规建立施工扬尘综合治理、建筑垃圾、土方和砂石清运与消纳、

严禁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如建筑外墙涂装、钢结构等鼓励使

用水性漆替代油性漆)等责任制,制定具体的管控机制和实施方案,严格落实。

⒋1.4 对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并

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4.1.5 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

承包人应按照第 9.2款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

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⒋1.6 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承包人应按照第 9.4款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4.1.7 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承包人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市政

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 ,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工场地 ,

影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4.1,8 为他人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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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履

行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由此发生的费用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合同

价 (投标总报价)中 ,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承包人还应按照监理人指示为独立承包人以外的他人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

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提供可能的条件,可能发生费用由监理人按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 3.5

款商定或者确定。

4.1.9 工程的维护和照管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工程接收证书颁发时尚有部分未

竣工工程的,承包人还应负责该未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

止。

4.1.10 承包人的设计工作

根据发包人委托,在其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允许的范围内,完成约定的施工图设计或与工

程配套的设计工作,经监理人确认后使用,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和合理利润。由承包人

负责完成的设计文件属于合同条款第 1.6,2项约定的承包人提供的文件,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第 1.6.2项约定的期限和数量提交,由此发生的费用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

约合同价 (投标总报价)中。承包人承担的施工图设计或与工程配套的设计工作内容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4.1.11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承包人应在银行设立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专项用于发生欠薪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应急保

障。账户内资金启用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⒋1,12 其他义务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⒋2 履约担保

4.2.1 履约担保的格式和金额

合同约定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的,承包人应在签订合同前,按照发包人约定的格式或者其

他经过发包人认可的格式向发包人递交一份履约担保。经过发包人事先书面认可的其他格式的

履约担保,其担保条款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发包人合同文件约定的格式内容保持一致。承包人

是否提交履约担保及需要提交履约担保的金额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承包人履约担保格式见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五。

⒋2.2 履约担保的有效期

履约担保的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认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工程

接收证书之日止。如果承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担保,履约担保中就应当约定

有
“
变更工程竣工日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竣工日期做相应调整”或类似约定的条款。

⒋2,3 履约担保的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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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担保应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出具)工程接收证书之日后 28天内退还给承包人。

发包人不承担承包人与履约担保有关的任何利息或其它类似的费用或者收益。

⒋2,砝 通知义务

不管履约担保条款中如何约定,发包人根据担保条款提出索赔或兑现要求 28天前,应通

知承包人并说明导致此类索赔或兑现的违约性质或原因。相应地,不管第 2.8款约定的支付担

保条款中如何约定,承包人根据担保条款提出索赔或兑现要求 28天前,也应通知发包人并说

明导致此类索赔或兑现的违约性质或原因。但是,本项约定的通知不应理解为是在任何意义上

寻求承包人或者发包人的同意。

4.3 分包

4.3.1 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

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⒋3,2 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

⒋3,3 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其自行施工范围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

三人。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包括 :

(1)投标函附录约定的分包工程 ;

(2)除投标函附录中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的其他非主体、非关键

性工作,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求

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

⒋3.4 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专业工程 ,

达到依法应当招标的规模标准的,以及虽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但合同中约定采用招标方式实

施的,应当按第 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业分包人。除项目审

批部门有特别核准外,暂估价的专业工程的招标应当采用与施工总承包同样的招标方式 .

4.3.5 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

一份副本提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4.3.6 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发

包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 )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因

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直接向分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 )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

项而影响承包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4.3.7 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

程利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引起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4.3.8 分包人的资格能力应与其分包工程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

4.3.9 发包人同意的分包工程,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供合同副本。

⒋3.10 承包人应与分包人就分包工程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4.4 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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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同承担连带

责任。

4.4.2 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同意 ,

不得修改联合体协议。

4.4.3 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发包人和监理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员

全面履行合同。

4.5 承包人项目经理

4.5.1 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并在根据第 11.1.1项确

定的开工日期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出具)工程接收证书前,项 目经理不得同时兼

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未经发包人书面许可,承包人不得更换项目经理。承包人项目经

理的姓名、职称、身份证号、执业资格证书号、注册证书号、执业印章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号等细节资料应当在合同协议书中载明。承包人更换项目经理应事先征得发包人同意,并

应在更换 14天前通知发包人利监理人。承包人项目经理短期离开施工场地,应事先征得监理

人同意,并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

⒋5.2 承包人项目经理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按第 3.4款作出的指示,负责组织合同

工程的实施。在情况紧急且无法与监理人取得联系时,可采取保证工程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

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 2么 小时内向监理人提交书面报告。

⒋5.3 承包人为履行合同发出的一切函件均应盖有承包人授权的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章 ,

并由承包人项目经理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⒋5.4 承包人项目经理可以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职责,但事先应将这些人员的姓

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

4.6 承包人人员的管理

4.6.l 承包人应在接到开工通知后 28天内,向监理人提交承包人在施工场地的管理机构

以及人员安排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各主要岗位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名单及其

资格,以及各工种技术工人的安排状况。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施工场地人员变动情况的报告。

4.6.2 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承包人应向施工场地派遣或雇佣足够数量的下列人

员 :

(1)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技工和合格的普工 ;

(2)具有相应施工经验的技术人员 ;

(3)具有相应岗位资格的各级管理人员。

⒋6.3 承包人安排在施工场地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应相对稳定。承包人更换主要

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时,应取得监理人的同意。

⒋6.还 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均应持有相应的资格证明,监理人有权随时检查。监理人认

为有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考核。

4.7 撤换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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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应对其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监理人要求撤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行

为不端或玩忽职守的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的,承包人应予以撤换。

4.8 保障承包人人员的合法权益

4.8.1 承包人应与其雇佣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发放工资。

4.8.2 承包人应按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作时间,保证其雇佣人员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

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要占用休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并按法律规

定给予补休或付酬。

4.8.3 承包人应为其雇佣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以及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生

活环境,在远离城镇的施工场地,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的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

4.8.‘ 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降低噪声、控制有

害气体和保障高温、高寒、高空作业安全等劳动保护措施。其雇佣人员在施工中受到伤害的 ,

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和治疗。

4,8.5 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其雇佣人员办理保险。

4.8.6 承包人应负责处理其雇佣人员因工伤亡事故的善后事宜。

4.9 工程价款应专款专用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各项价款应专用于合同工程。

4.10 承包人现场查勘

4.10.1 发包人应将其持有的现场地质勘探资料、水文气象资料提供给承包人,并对其准

确性负责。但承包人应对其阅读上述有关资料后所作出的解释和推断负责。

4,10,2 承包人应对施工场地和周围环境进行查勘,并收集有关地质、水文、气象条仵、

交通条件、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为完成合同工作有关的当地资料。在全都合同工作中,应视为承

包人已充分估计了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4.11 不利物质条件

4,l1.1 不利物质条件一般是指承包人在施工场地遇到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物质条件、非自

然的物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下和水文条件,但不包括气候条件。不利物质条件的具体范围

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⒋11.2 承包人遇到不利物质条件时,应采取适应不利物质条件的合理措施继续施工,并

及时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当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 15条约定办理。监理人

没有发出指示的,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5.材料和工程设备

5.1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1 除第 5.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外,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

设备均由承包人负责采购、运输和保管。但是,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

程设备,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其中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并达到规定的

规模标准的,以及虽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但合同中约定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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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项供应商。承包人负责提供的主要材料

和工程设备清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附件三: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

5.1.2 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和品种、规格、

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其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质

量证明文件,并满足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将其提供的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和

品种、规格、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5.1.3 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进行检验和交货验收,查

验材料合格证明和产品合格证书,并按照合同约定利监理人指示,进行材料的抽样检验和工程

设备的检验测试,检验和测试结果应提交监理人,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2.1 发包人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方式、交货

地点和计划交货日期等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附件四: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
。

5.2.2 承包人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的安排,向监理人报送要求发包人交货的日期计划。

发包人应按照监理人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商定的交货日期,向承包人提交材料和工程设备。

5,2.3 发包人应在材料相工程设备到货 7天前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在约定

的时间内,赴交货地点共同进行验收。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由承包人负责

接收、运输和保管。

5.2.1 发包人要求向承包人提前交货的,承包人不得拒绝,但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

增加的费用。

5,2.5 承包人要求更改交货日期或地点的,应事先报请监理人批准。由于承包人要求更

改交货时间或地点所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2.6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或由于发包

人原因发生交货日期延误及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相 (或 )工

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5.3 材料和工程设备专用于合同工程

5.3.1 运入施工场地的材料、工程设备,包括备品备件、安装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 ,

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未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5.3.2 随同工程设备运入施工场地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应由承包人会

同监理人按供货人的装箱单清点后共同封存,未经监理人同意不得启用。承包人因合同工作需

要使用上述物品时,应向监理人提出申请。

5,4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⒋ 1 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提供的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并要求承包人立即进行更

换。监理人应在更换后再次进行检查和检验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

5.⒋ 2 监理人发现承包人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应即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

立即改正,并禁止在工程中继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19



5.4,3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承包人有权拒绝,并可要求发

包人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利 (或 )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6.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1 承包人应按合同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配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设施。进入施工

场地的承包人设备需经监理人核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承包人更换合同约定的承包人设备的,应

报监理人批准。

6.1.2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担自行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需要临时占地的 ,

应由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承包人自行修建临时设施的范围以及所需临时占地

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6.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以及相关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见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

6,3 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合同进度计划和 (或 )质量要求时,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

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

人承担。

6.4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专用于合同工程

6.4.1 除为第 4.1.8项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

入施工场地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未经监理人

同意,不得将上述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中的任何部分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6.⒋ 2 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撤走闲置的施工设备。

7,交通运输

7.l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根据合同工程的施工需要,负责办理取得出入

施工场地的专用和临时道路的通行权,以及取得为工程建设所需修建场外设施的权利,并承担

有关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办理上述手续。

7.2 场内施工道路

7.2.1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负责修建、维修、养护和管理施工所

需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包括维修、养护和管理发包人提供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并承担相应

费用。

7.2.2 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无偿使用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不需要交纳任

何费用。

7.3 场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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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承包人车辆外出行驶所需的场外公共道路的通行费、养路费和税款等由承包人承

担。

7.3,2 承包人应遵守有关交通法规,严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重安全行驶,并服从

交通管理部门的检查利监督。

7.4 超大仵和超重件的运输

由承包人负贵运输的超大件或超重件,应由承包人负责向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发

包人给予协助。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徊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承担,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除外。

7.5 道路和桥梁的损坏责任

因承包人运输造成施工场地内外公共道路和桥梁损坏的,由承包人承担修复损坏的全部费

用和可能引起的赔偿。

7.6 水路和航空运输

本条上述各款的内容适用于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其中
“
道路
”一词的涵义包括河道、航

线、船闸、机场、码头、堤防以及水路或航空运输中其他相似结构物: 
“
车辆
”一词的涵义包

括船舶和飞机等。

8.测量放线

8.1 施工控制网

8.1.1 发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

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见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

8.1.2承包人应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术规范,按上述基准点 (线 )

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测设施工控制网,承包人测设施工控制网的其他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并将施工控制网资料在约定期限内报送监理人审批,其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8.1.3 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施工控制网点。施工控制网点丢失或损坏的,承包人应及时修

复,并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用。工程竣工后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

8.2 施工测量

8.2.1 承包人应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施工测量放线工作,并配置合格的人员、仪器、

设备利其他物品。

8.2.2 监理人可以指示承包人进行抽样复测,当复测中发现错误或出现超过合同约定的

误差时,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修正或补测,并承担相应的复测费用。

8.3 基准资料错误的责任

发包人应对其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负责。发包人提供上述基准资料错误导致承包人测量放线工作的返工或造成工程损失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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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承包人发现发包

人提供的上述基准资料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的,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8,4 监理人使用施工控制网

监理人需要使用施工控制网的,承包人应提供必要的协助,发包人不再为此支付费用。

9,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1 发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1.1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授权监理人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监督、

检查承包人安全工作的实施,组织承包人和有关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9.1.2 发包人应对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但由于承包人原因

造成发包人人员工伤的,应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9.1.3 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下各种情况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

(1)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 :

(2)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执行监理人有关安全工作的指示,并在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编制施工安全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

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批复。

9.2.2 承包人应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特别应加强易燃、易爆材料、火工器材、有毒

与腐蚀性材料、挥发性有机物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以及对爆破作业和地下工程施工等危险作

业的管理 .

9.2.3 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制定施工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和

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承包人人员的安全教育,并发放安全工作手册和劳动保护用具。

9,2.4 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制定应对灾害的紧急预案,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还

应按预案做好安全检查,配置必要的救助物资和器材,切实保护好有关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9,2.5 合同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遵守有关规定,并包括在相

关工作的合同价格中。因采取合同未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增加的费用,由监理

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

9.2.6 承包人应对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包括分包人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 ,

但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的,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9.2.7 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内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9,3 治安保卫

9,3.1 发包人应与当地公安部门协商,在现场建立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负责统一

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项,履行合同工程的治安保卫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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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发包人和承包人除应协助现场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维护施工场地的社会治安

外,还应做好包括生活区在内的各自管辖区的治安保卫工作。

9,3.3 在工程开工前应当明确责任人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并制定应对突发治安

事件的紧急预案。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暴乱、爆炸等恐怖事件,以及群殴、械斗等群体性

突发治安事件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积极协助当地有

关部门采取措施平息事态,防止事态扩大,尽量减少财产损失和避免人员伤亡。制定施工场地

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责任人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9.4 环境保护

9.4.1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履行合同约定的环境保护义

务,并对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

9.4.2 承包人应建立施工扬尘治理、建筑垃圾、土方和砂石清运与消纳、严禁使用高排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如建筑外墙涂装、钢结构等鼓励使用水性漆替代

油性漆)等责任制,针对工程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严格实施。如扬尘治理,承包

人应在建筑工地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责任人、主管部门等信息,并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

送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9.4.3 承包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时限内,按合同约定的环保工作内容,编制

施工环保措施计划 (包含第 9.4,2项约定的实施方案内容),报送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在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给予批复。

9.4.4 承包人应按照批准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有序地堆放和处理施工废弃物,避免对环

境造成破坏。因承包人任意堆放或弃置施工废弃物造成妨碍公共交通、影响城镇居民生活、降

低河流行洪能力、危及居民安全、破坏和污染环境,或者影响其他承包人施工等后果的,承包

人应承担责任 .

9.4.5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采取有效措施,对施工开挖的边坡及时进行支护,维护排水设

施,并进行水土保持,避免因施工造成的地质灾害。

9.4.6 承包人应按国家饮用水管理标准定期对饮用水源进行监测,防止施工活动污染饮

用水源。

9.⒋ 7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加强对噪声、粉尘、废气、废水利废油的控制,努力降低

噪声,控制粉尘利废气浓度,做好废水徊废油的治理和排放。

9,5 事故处理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承包人应立即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立即通知发包人。发包

人和承包人应立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紧急抢救和抢修,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止事故

扩大,并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据 .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情况,以及正在采

取的紧急措施等。

10,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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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1 合同进度计划

10.1.1 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监理人按照第 11.1.1项发出的开工通知后 7天内,编制详细

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报送监理人,施工进度计划中应载明要求发包人组织设计人进

行阶段性工程设计交底的时间。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

14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进度计划视为已得到批准。经监理人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

称合同进度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的依据。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

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1.2 承包人还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按照第 10.1.1项相关约定编制更为详细的分阶

段或分项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

内容及时限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1.3 群体工程中单位工程分期进行施工的,承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提供图纸及有关资

料的时间要求,编制单位工程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群体工程中有关编制进度计划和施工

方案说明的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2 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10.2.1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工程的实际进度与第 10.1款的合同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人

可以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申请报告,并附有关

措施和相关资料,报监理人审批 ;

10.2.2 监理人也可以直接向承包人作出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指示 ,承包人应按该指示修

订合同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批复。监理

人在批复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

11~开工和竣工

11,1 开工

l1.1,1 监理人应在开工日期 7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监理人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应

获得发包人同意。工期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计算。承包人应在开工日

期后尽快施工。

11.1,2 承包人应按第 10.1款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向监理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经

监理人审批后执行。开工报审表应详细说明按合同进度计划正常施工所需的施工道路、临时设

施、材料设备、施工人员等施工组织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工程的进度安排。

11.2 竣工

承包人应在第 1.1.4.3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在接收证书中写明。

l1.3 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发包人的下列原因造成承包人关键线路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

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 (或 )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按照第

10.2款的约定办理。

(l)增加合同工作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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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要求或其他特性 ;

(3)发包人迟延提供材料、工程设备或变更交货地点的 ;

(4)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 :

(5)提供图纸延误 ;

(6)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 ;

(7)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开工 ;

(8)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由于出现异常恶劣气候的条件导致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异常恶

劣的气候条件的范围和标准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5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l1.5.1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工作,或监理人认为承包人施工进度

不能满足合同工期要求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加快进度,并承担加快进度所增加的费用。

11.5.2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不能按期竣工的,按照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 (包括按合同工

期延长)后 7天内,监理人应当按第 23.4.1项 的约定书面通知承包人,说明发包人有权得到逾

期竣工违约金,逾期竣工违约金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但最终逾期竣工违

约金的金额不应超过合同约定的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监理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发出本款约定的书面通知的,发包人丧失主张逾期竣工违约金的

权利。

11.5,3 承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免除承包人完成工程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l1.6 工期提前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或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应

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合同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

此增加的费用,并向承包人支付相应的奖金.提前竣工的奖励办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2.暂停施工

12.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因下列情形暂停施工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

(1)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暂停施工 ;

(2)由于承包人原因为工程合理施工和安全保障所必需的暂停施工 ;

(3)承包人擅自暂停施工 ;

(4)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2.2 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由于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 (或 )

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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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

12.3.1 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向承包人作出暂停施工的指示,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

暂停施工。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暂停施工期间承包人应负责妥善保护工程并提

供安全保障。

12.3.2 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发生暂停施工的紧急情况,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

的,承包人可先暂停施工,并及时向监理人提出暂停施工的书面请求。监理人应在接到书面请

求后的 2会 小时内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承包人的暂停施工请求。

12.4 暂停施工后的复工

12.4.1 暂停施工后,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消除暂停施工

的影响。当工程具备复工条件时,监理人应立即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承包人收到复工通知

后,应在监理人指定的期限内复工。

12.4,2 承包人无故拖延和拒绝复工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因发

包人原因无法按时复工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 (或 )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

润。

12.4.3 根据第 12.4,1款的约定,监理人发出复工通知后,监理人应和承包人一起对受

到暂停施工影响的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承包人负责修复在暂停施工期间发生在工

程、材料和工程设备上的任何损蚀、缺陷或损失,修复费用由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责任人承担。

12.4.4 暂停施工持续 56天以上,按合同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由于暂

停施工原因导致承包人在暂停施工前已经订购但被暂停运至施工现场的,发包人应按照承包人

订购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订购款项。

12.5 暂停施工持续 56天以上

12.5.1 监理人发出暂停施工指示后 56天内未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除了该项停工属

于第 12.1款的情况外,承包人可向监理人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监理人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28天

内准许已暂停施工的工程或其中一部分工程继续施工。如监理人逾期不予批准,则承包人可以

通知监理人,将工程受影响的部分视为按第 15.1(1)项的可取消工作。如暂停施工影响到整

个工程,可视为发包人违约,应按第 22.2款的规定办理。

12.5.2 由于承包人责任引起的暂停施工,如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后 56天

内不认真采取有效的复工措施,造成工期延误,可视为承包人违约,应按第 22.1款的规定办

理。

13,工程质量

13.1 工程质量要求

13.1.1 工程质量验收按合同约定验收标准执行 .

13.1.2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

返工直至符合合同要求为止,由此造成的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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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发包人应承担由于承包

人返工造成的费用增加利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3,2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2.1 承包人应在施工场地设置专门的质量检查机构,配备专职质量检查人员,建立完

善的质量检查制度。承包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 ,

包括质量检查机构的组织和岗位责任、质检人员的组成、质量检查程序和实施细则等,报送监

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批。

13.2.2 承包人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施工人员的劳动技能,

严格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

13.3 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按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的约定对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

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量报表,报送监理人审查。监理人

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查。

13.4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监理人有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和检验。承包人应

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包括监理人到施工场地,或制造、加工地点,或合同约定的

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承包人还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施工场地取样试验、

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徊测量成果以及监理人要求进行

的其他工作。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应负的责任。监理人可以进行察

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的其他地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3.5 工程隐蔽部位覆益前的检查

13.5.1 通知监理人检查

经承包人自检确认的工程隐蔽部位具备覆盖条件后,承包人应通知监理人在合同约定的期

限内检查。承包人的通知应附有自检记录和必要的检查资料。监理人应按时到场检查。经监理

人检查确认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检查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才能进行覆盖。监理人检查确

认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在监理人指示的时间内修整返工后,由监理人重新检查。监理人对

工程隐蔽部位进行检查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3,5.2 监理人未到场检查

监理人未按第 13.5.1项约定的时间进行检查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行完

成在盖工作,并作相应记录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监理人事后对检查记录有疑问的 ,

可按第 13.5.3项的约定重新检查。

13.5.3 监理人重新检查

承包人按第 13.5.1项或第 13.5.2项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可要

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验,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验后重新

覆盖恢复原状。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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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

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

13.5.4 承包人私自覆盖

承包人未通知监理人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监理人有权指示承包人钻孔

探测或揭开检查,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6 清除不合格工程

13,6,1 承包人使用不合格材料、工程设备,或采用不适当的施工工艺,或施工不当,造

成工程不合格的,监理人可以随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直至达到合

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6.2 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合格造成的工程不合格,需要承包人采取措

施补救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3.7 质量争议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的,除可按第 24条办理外,监理人可提请合同双方委

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鉴定,所需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双

方均有责任,由双方根据其责任分别承担。经检测,质量确有缺陷的,已竣工验收或已竣工未

验收但实际投入使用的工程,其处理按工程保修书的约定执行;已竣工未验收且未实际投入使

用的工程以及停工、停建的工程,根据检测结果确定解决方案,或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处理

决定执行。

14.试验和检验

14.l 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14.1,1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并为监理人对上

述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按合同约定应由监理人

与承包人共同进行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责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14.1.2 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派员参加试验和检验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

行试验和检验,并应立即将试验和检验结果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

14.1.3 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有疑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相检验成果的

可靠性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按合同约定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重新试验和

检验的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重新试验和检验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符合合同要求 ,

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⒋ 2 现场材料试验

14.2.l 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 ,应由承包人提供试验场

所、试验人员、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

1⒋ 2.2 监理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的试验场所、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试验条件 ,

进行以工程质量检查为目的的复核性材料试验,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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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现场工艺试验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现场工艺试验。对大型的现场工艺试验,监理人认

为必要时,应由承包人根据监理人提出的工艺试验要求,编制工艺试验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

审批。

15.变更

15.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15.1.1 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变更。

(1)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

(2)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 ;

(3)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 ;

(4)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 ;

(5)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

(6)变更的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1.2 发包人违背第 15.1(1)目 的约定,将被取消的合同中的工作转由发包人或其他

人实施的,承包人可向监理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在监

理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 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应当赔偿承包人损失 (包括合理的利润 )

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责任。承包人应当按第 23.1(1)项的约定,在上述 28天期限到期后的

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按第 23.1(2)项的约定,及时向监理人递交正式

索赔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的损失赔偿金额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发包人支付给承包人

的损失赔偿金额应当包括被取消工作的合同价值中所包含的承包人管理费、利润以及相应的税

金和规费。

15.2 变更权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经发包人同意,监理人可按第 15~3款约定的变更程序向承包人作出

变更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没有监理人的变更指示,承包人不得擅自变更。

15.3 变更程序

15.3.1 变更的提出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第 15.1.1项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变更

意向书。变更意向书应说明变更的具体内容和发包人对变更的时间要求,并附必要的图纸和相

关资料。变更意向书应要求承包人提交包括拟实施变更工作的计划、措施和竣工时间等内容的

实施方案。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根据变更意向书要求提交的变更实施方案的,由监理人按第

15.3.3项约定发出变更指示。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第 15.1.1项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应按照第 15.3.3项约定向

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3)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合同约定发出的图纸和文件,经检查认为其中存在第 15.1,1项

约定情形的,可向监理人提出书面变更建议。变更建议应阐明要求变更的依据,并附必要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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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和说明。监理人收到承包人书面建议后,应与发包人共同研究,确认存在变更的,应在收到

承包人书面建议后的 14天 内作出变更指示。经研究后不同意作为变更的,应由监理人书面答

复承包人。

(4)若承包人收到监理人的变更意向书后认为难以实施此项变更,应立即通知监理人,说

明原因并附详细依据。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协商后确定撤销、改变或不改变原变更意向书。

15.3.2 变更估价

(1)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对期限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或变更意向书后的

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变更报价书,报价内容应根据第 15.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详细开列变

更工作的价格组成及其依据,并附必要的施工方法说明和有关图纸。承包人提交变更报价书的

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变更工作影响工期的,承包人应提出调整工期的具体细节。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

要求承包人提交要求提前或延长工期的施工进度计划,及相应施工措施等详细资料。

(3)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对期限另有约定外,监理人收到承包人变更报价书后的 14天 内 ,

根据第 15.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按照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监理人商定或确定变更

价格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4)收到变更指示后,如承包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变更报价书的,监理人可自行决定

是否调整合同价款以及如果监理人决定调整合同价款时,相应调整的具体金额。

15,3.3 变更指示

(1)变更指示只能由监理人发出。

(2)变更指示应说明变更的目的、范围、变更内容以及变更的工程量及其进度和技术要

求,并附有关图纸和文件。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应按变更指示进行变更工作。

15.4 变更的估价原则

因工程量清单漏项 (仅适用于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或变更引起的价格调

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5.4.1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采用该子目的单价。

15.4.2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但有类似子目的,可在合理范围

内参照类似子目的单价,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15.4.3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可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原则,由监

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15.4.4 因工程量清单漏项 (仅适用于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或变更引起

措施项目发生变化,原措施项目费中已有的措施项目,采用原措施项目费的组价方法变更:原

措施项目费中没有的措施项目,由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更情况,提出适当的措施项目费变更 ,

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措施项目的费用。

15,⒋ 5 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中

列明的工程量发生增减,超过合同约定范围且导致分部分项工程费总额变化超过一定幅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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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整单价,否则不因己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列明工程量的增减而调整单价。其调整的原则见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⒋ 6 因变更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处理方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5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1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的

合理化建议,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监理人。合理化建议书的内容应包括建议工作的详细说明、

进度计划和效益以及与其他工作的协调等,并附必要的设计文件.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协商是否

采纳建议。建议被采纳并构成变更的,应按第 15.3.3项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15.5~2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

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15.6 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只能按照监理人的指示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15.7 计日工

15.7.1 发包人认为有必要时,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以计日工方式实施变更的零星工作。

其价款按列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计日工计价子目及其单价进行计算。

15.7.2 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变更工作,应从暂列金额中支付,承包人应在该项变

更的实施过程中,每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监理人审批 :

(1)工作名称、内容和数量 ;

(2)投入该工作所有人员的姓名、工种、级别和耗用工时 ;

(3)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 ;

(4)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备型号、台数和耗用台时 ;

(5)监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相凭证。

15.7.3 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按第 17.3.2项的约定列入进度付款申请单,由监理人

复核并经发包人同意后列入进度付款。

15.8 暂估价

15.8.1 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及专业工程属于依法必须

招标的范围并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发包人和承包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专项供应商或专业

分包人。发包人种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如下 :

(1)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工作并接受有管辖权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

督部门的监督。

(2)与组织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应当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合同价 (投标总报价 )

中。

(3)中标金额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同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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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任何招标工作启动前,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编制招标工作计

划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招标工作计划应当包括招标工作的时间安排、拟采用的招标

方式、拟采用的资格审查方法、主要招标过程文件的编制内容、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评

标标准和方法、评标委员会组成、是否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 (或 )标底以及最高投标限价和 (或 )

标底编制原则。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工作计划后应当在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约定期限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经过发包人批准的招标工作计

划开展招标工作。

(5)承包人应当在发出招标公告 (或者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 资格预审文件和

招标文件前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分别将相关文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发

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后应当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给予批

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经发包人批准的相关文件,由承包人负责誊清整理并准备出开展实际招

标工作所需要的份数,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核查并加盖发包人印章,发包人在相关文件上加盖

印章只表明相关文件经过发包人审核批准。最终发出的文件应当分别报送一份给发包人和监理

人备查。

(6)如果发、承包任何一方委派评标代表,评标委员会应当由七人以上单数构成。除发包

人或者承包人自愿放弃委派评标代表的权利外,招标人评标代表应当分别由发包人和承包人等

额委派。

(7)设有标底的,承包人应当在开标前提前 48小时将标底报发包人审核认可,发包人应

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标底后 24小时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和发包人应当共

同制定标底保密措施,不得提前泄露标底。标底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

(8)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承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前提前 7天将最高投标限价报发包

人审核认可,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最高投标限价后 72小时内给予认可或者提出修

改意见。最高投标限价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未经发包人认可,承包人不得发出招

标文件。

(9)承包人在收到相关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后,应当在 24小时内通过监

理人转报发包人核查,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评标报告后‘8小时内核查完毕 ,

评标报告经过发包人核查认可后,承包人才可以开始后续程序,依法确定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

知书。

(10)承包人与专业分包人或者专项供应商订立合同前应当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

限,将准备用于正式签订的合同文件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相关

文件后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批

准的合同文件签订相关合同,合同订立后,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承包人应当将其

中的两份副本报送监理人,其中一份由监理人报发包人留存。

(11)发包人对承包人报送文件进行审批或提出的修改意见应当合理,并符合现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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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承包人违背本项上述约定的程序或者未履行本项上述约定的报批手续的,发包人有

权拒绝对相关专业工程或者涉及相关专项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工程进行验收和拨付相应

工程款项,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未按本项上述约定履行

审批手续的,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15.8.2 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

围或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应由承包人按第 5.1款的约定提供。经监理人确认的材料、工

程设备的价格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同价

格。

15.8.3 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未

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监理人按照第 15.4款进行估价,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的

除外。经估价的专业工程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

入合同价格。

16.价格调整

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6.1.1 采用价格指数调整价格差额

16.1.1.1 价格调整公式

因人工、材料和设备等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根据投标函附录中的价格指数和权重

表约定的数据,按以下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合同价格。

ΔP=

式中:△P一 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

P0— 第 17.3.3项 、第 17.5.2项和第 17,6.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

的已完成工程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不计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和支付、预付款

的支付和扣回。第 15条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按现行价格计价的,也不计在内;

A——定值权重 (即不调部分的权重):

B1;B2;B3· ····Bn——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 (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

因子在投标函投标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 ;

Ft1;Ft2;Ft3· ····Ftn——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指第 17,3.3项 、

第 17.5.2项和第 17.6.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前 42天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

指数 ;

Fo1;Fo2;Fo3· ····Fon一 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准 F1期的符可

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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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格调整公式中的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在投

标函附录价格指数和权重表中约定。价格指数应首先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指数,缺乏上述

价格指数时,可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代替。

16.1.1.2 暂时确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得不到现行价格指数的,可暂用上一次价格指数计算,并在以后的付

款中再按实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16.1.1.3 权重的调整

按第 15.1款约定的变更导致原定合同中的权重不合理时,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人

协商后进行调整。

16.1.1.4 承包人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对原约定竣工日期后继续施工的工程,在

使用第 16.1,1.1目 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约定竣工日期与实际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

中较低的一个作为现行价格指数。

16.1.2 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需要进行价格调整

的,其价格和数量应由监理人审核,监理人确认需调整的内容、范围、价格和数量作为调整工

程合同价格差额的依据。

16.1.2.1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及幅度

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发生物价波动变化幅度在合同约定的风险幅

度范围以内的,由承包人承担或受益,不调整合同价格;其价格波动变化幅度在合同约定的风

险幅度范围以外的,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范围以及调整的风险

幅度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1.2.2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的计算方法

(1)投标报价基准期确定的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的市场价格即为基准价。投标

报价基准期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市场价格信息有的,以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

的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市场价格 (以下简称造价信息价格)为依据确定基准价,造价信

息价格中有上、下限的,以下限为准;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市场价格信息中没有的,确定基

准价的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合同施工期市场价格的确定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4)物价波动变化幅度的计算方法 :

1)当承包人投标报价中的单价低于基准价时 :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 (涨幅)=(施工期市场价一基准价)/基准价×10眺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 (跌幅)=(施工期市场价一投标单价)/投标单价×100%

2)当承包人投标报价中的单价高于基准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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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波动变化幅度 (涨幅)=(施工期市场价一投标单价)/投标单价×100%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 (跌幅)=(施工期市场价一基准价)/基准价×100%

3)当承包人投标报价中的单价等于基准价时 :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施工期市场价一基准价)/基准价×100%

16.1.2.3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方法

(1)第 16.1.2.1目 中约定的人工、材料、设备种机械台班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险

幅度时,其计算价格调整差额的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第 16.1.2.1目 中约定的人工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险幅度时,应当计算全部价

格差额,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其价格差额不计取规费,只计取税金。

(3)第 16.1.2.1目 中约定的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险幅度时 ,

应当计算超过部分的价格差额,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其价格差额不计取规费,只

计取税金。

16.1,2.4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1.3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2 法律变化引起的价格调整

在基准日后,因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履行中所需要的工程费用发生除第 16.1款约

定以外的增减时,监理人应根据法律、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按第 3.5

款商定或确定需调整的合同价款。

17.计量与支付

17.1 计量

17.1.1 计量单位

计量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17.1.2 计量方法

工程量计算规则执行工程量清单中约定的计量计价规范版本。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

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进行计量。

17.1.3 计量周期

(1)本合同的计量月期为月,当月计量截止日期 (不含当日)和下月计量起始日期 (含

当日)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单价子目已完成工程量是否按月计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总价子目计量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1,座  单价子目的计量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子目工程量为估算工程量。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

成的,并按合同约定的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的工程量。

(2)承包人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己完成工程量报

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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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有

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按第 8.2款约定进行共同复核利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

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修正的

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每 )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通知承包人共同进行联合测量、计量,承包人应遵照执行。

(5)承包人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每个子目的工程量后,监理人应要求承包人派员共同对每

个子目的历次计量报表进行汇总,以核实最终结算工程量。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供补充计量

资料,以确定最后一次进度付款的准确工程量。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派员参加的,监理人最

终核实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完成该子目的准确工程量。

(6)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时

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

程价款。

17.1.5 总价子目的计量 (适用于采用支付分解报告 )

总价子目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承包人应根据合同条款第 10条约定的合

同进度计划和总价子目的总价构成、费用性质、计划发生时间和相应工作量等因素对各个总价

子目的总价按月进行分解,形成支付分解报告。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经过监理人批复的合同进度

计划后 7天内,将支付分解报告以及形成支付分解报告的分项计量和总价分解等支持性资料报

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支付分解报告后 7天内给予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 ,

经监理人批准的支付分解报告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分解表应根据合同条款第

10.2款约定的修订合同进度计划进行修正,修正的程序和期限应当依照本项上述约定,经修正

的支付分解表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

(1)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各总价子目的价值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中对应

月份的总价子目总价值。

(3)监理人根据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复核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的总价子目

的总价值 .

(4)除按照第 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签

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17.1.6 总价子目的计量 (适用于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

(1)总价子目的计量和支付应以总价为基础,对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是

进行工程目标管理和控制进度款支付的依据。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 17.1.3(1)目 约定的每月计量截止日期后,对已完成

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的子目,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 17.1.2项约定的计量方法

进行计量,对己完成的总价措施项目的相关子目,按其总价构成、费用性质和实际发生比例进

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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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有

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

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

的工程量。

(4)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时

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

程价款。

(5)除按照第 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签

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17.2 预付款

17,2.1 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组

织施工队伍进场等。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以及支付时间见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的预付不受上述预付办法和支付时间约定的制约,发包人应当在

不迟于第 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 7天内将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的预付款一次性拨

付给承包人。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预付款额度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其他预付款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发包人逾期支付合同约定的预付款,除承担第 22.2款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向承包人

支付按第 17.3.3(2)目约定的标准利方法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7,2.2 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按照合同约定扣回。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原

因解除合同时,预付款尚未扣清的,尚未扣清的预付款余额应作为承包人的到期应付款。预付

款扣回办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1 付款月期

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

17.3.2 进度付款申请单

承包人应在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利合同约定的份数,向监理人提交进度

付款申请单,并附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承包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份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承包人报送监理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

(1)截至本次付款周期末己实施工程的价款 :

(2)根据第 15条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 :

(3)根据第 23条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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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第 17.2款约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 ;

(5)根据第 17.4.1项约定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 ;

(6)根据合同应增加和 (或 )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3.3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l)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 14天 内完成核

查,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金额以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经发包人审查同意后,由

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监理人有权扣发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要求

履行任何工作或义务的相应金额。

(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的 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

发包人未按第 17.2.1(2)目 、第 17.3.3(2)目 、第 17.5.2(2)目和第 17.6.2(2)目 约定的期限支

付承包人依合同约定应当得到的款项,应当从应付之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

向承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承包人应当按第 23,1(1)目 的约定,在最终付款期限到期后

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按本款约定的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影响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承担第 22.2款约

定的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监理人出具进度付款证书,不应视为监理人己同意、批准或接受了承包人完成的该

部分工作。

(4)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国家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办理。

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3.4 工程进度付款的修正

在对以往历次己签发的进度付款证书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漏或重复的,监理人有权

子以修正,承包人也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双方复核同意的修正,应在本次进度付款中支付或

扣除。

17.3.5 临时付款证书

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承包人和监理人无法对当期已完工程量和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的其

他款项达成一致的,监理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进度付款申请单等文件后 14天 内,就与

承包人达成一致意见的金额编制临时付款证书,报送发包人审查。临时付款证书中应当说明承

包人有异议部分的金额及其原因,经发包人签字确认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临时付款证书。

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 28天内,将临时付款证书中确定的应付金额支付

给承包人。发包人和监理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支付工程进度付款。

对临时付款证书中承包人有异议部分的金额,承包人应当按照监理人要求,提交进一步的

支持性文件,经监理人进一步审核并认可的应付金额,应当按第 17.3,4项的约定纳入下一期

进度付款证书中。经过进一步努力,承包人仍有异议的,按合同条款第 24条的约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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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款项中经监理人进一步审核后认可的,或者经过合同条款第 2每 条约定的争议解决

方式确定的应付金额,其应付之日为引发异议的进度付款证书的应付之日,承包人有权得到按

第 17.3.3(2)目 约定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7.4 质量保证金

17.4.1 质量保证金处理

(1)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 4.2.1项 约定不提交履约担保,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质量

保证金由监理人从第一个付款周期开始按进度付款证书确认的已实施工程的价款、根据合同条

款第 15条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根据合同条款第 23条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以及根据合同

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 (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返还、合同条款第 16条约定的价格调整金

额、此前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进度款以及已经扣留的质量保证金)的总额的约定比

例扣留,直至质量保证金累计扣留金额达到竣工结算合同总价的约定比例为止 :

采用质量保证金保函担保形式的,工程竣工前,不得扣留质量保证金。

(2)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第4.2.1项 约定提交履约担保,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的,在第 17.5

款竣工结算中,应当按照竣工结算合同总价约定的比例扣留质量保证金,应当支付的竣工付款

金额不足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时,承包人应返还差额部分;采用质量保证金保函担保形式

的,工程竣工前,不得扣留质量保证金 ;

(3)质量保证金的形式与约定比例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4.2 在第 1.1.4.5目 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到期应返还承包人

剩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或退还保函担保,发包人应在 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

核实承包人是否完成缺陷责任。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将剩余保证金返还承包人或将

其保函退还承包人。

17.4.3 在第 1.1.4.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没有完成缺陷责任的,发包人有

权扣留与未履行责任剩余工作所需金额相应的质量保证金余额或依据其保函担保约定追究贵

任,并有权根据第 19.3款约定要求延长缺陷责任期,直至完成剩余工作为止。

17.5 竣工结算

17.5.1 竣工付款申请单

(1)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

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份数和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工程

价款、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和应支付或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竣工付

款申请单的其他内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监理人对竣工付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经

监理人和承包人协商后,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竣工付款申请单。

(4)承包人未按本项约定的期限和内容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或者未按第 17.5,1(3)目 约

定提交修正后的竣工付款申请单,经监理人催促后 14天 内仍未提交或者没有明确答复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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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和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审查,审查确定的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和竣工付款金额视同

是经承包人认可的工程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和竣工付款金额。

17.5.2 竣工付款证书及支付时间

(1)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后的 14天内完成审核,并提出发包人到

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等审核意见,报送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14天内审核完毕 ,

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字确认的竣工付款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体意

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

体意见的,监理人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竣工付款证书后的 14天 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

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 17,3.3(2)目 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有异议的,发包人可出具竣工付款申请单中与

承包人达成一致意见部分的临时付款证书。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第 24条
“
争议的解决

”
的约

定办理。

(4)竣工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 17,3.3(4)目 的约定办理。

17.5,3 除第 17,5.4项约定的情况外,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监理人颁发 (出具)工程

接收证书后 56天内办清竣工结算和竣工付款。

17.5.4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纳入审计项目计划的,发包人和承包人

均负有配合、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的义务,竣工结算应当依据审计结论,办清竣工结算和竣工付

款的时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7,6 最终结清

17.6,1 最终结清申请单

(1)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签发后,承包人可按合同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最终

结清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和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的,承包人应按照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计算利息,并

列入最终结清申请单中。是否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及利息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 ,

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申请单。

17.6.2 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时间

(1)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的 14天内,提出发包人应支付给承包人

的价款等审核意见,并报送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14天内审核完毕,由监理人向承

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体意见的,视为承包人

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体意见的,监理人提

出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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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最终结清证书后的 14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

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 17.3.3(2)目 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有异议的,按第 24条
“
争议的解决

”
的约定办

理。

(4)最终结清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 17.3,3(4)目 的约定办理。

18.竣工验收

18.1 竣工验收的含义

18.1.1 竣工验收指承包人完成了全部合同工作后,发包人按合同要求进行的验收。

18.1.2 国家验收是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规程和政策要求,针对发包人全面组

织实施的整个工程正式交付投运前的验收。

18.1.3 需要进行国家验收的,竣工验收是国家验收的一部分。竣工验收所采用的各项验

收和评定标准应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发包人和承包人为竣工验收提供的各项竣工验收资料应符

合国家验收的要求。

18,2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当工程具备以下条件时,承包人即可向监理人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

(1)除监理人同意列入缺陷责任期内完成的尾工 (甩项)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同

范围内的全部单位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的试验、试运行以及检验和验收均己完成 ,

并符合合同要求 ;

(2)承包人负责整理利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 )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同时已按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备齐了符合要求

的竣工资料。竣工验收资料的内容和份数以及费用支付方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已按监理人的要求编制了在缺陷责任期内需完成的尾工 (甩项)工程,和缺陷修补

工作清单等相应施工计划 ;

(4)监理人要求在竣工验收前应完成的其他工作 ;

(5)监理人要求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清单。

18.3 验收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按第 18,2款约定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应审查申请报告的各项

内容,并按以下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8.3.1 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尚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28

天内通知承包人,并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前承包人需进行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完成监理人通知

的全部工作内容后,应再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直至监理人同意为止。

18.3.2 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28

天内提请发包人进行工程验收。

18.3.3 发包人经过验收后同意接受工程的,应在监理人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56

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工程接收证书。发包人验收后同意接收工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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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整修和完善要求的,限期修好,并缓发工程接收证书。整修和完善工作完成后,监理人复

查达到要求的,经发包人同意后,再向承包人出具工程接收证书。

18.3,4 发包人验收后不同意接收工程的,监理人应按照发包人的验收意见发出指示,要

求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认真返工重作或进行补救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承包人在完成

不合格工程的返工重作或补救工作后,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按第 18.3.1项、第

18.3.2项和第 18,3.3项的约定进行。

18.3.5 经验收合格的工程,实际竣工日期为承包人按照第 18.2款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

告或按照本款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 (以两者中时间在后者为准 )。

18.3.6 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56天后未进行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 ,

实际竣工日期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 ,但发包人由于不可抗力不能进行验收的除

外。

18.4 单位工程验收

18.⒋ 1 发包人根据合同进度计划安排 ,在全部工程竣工前需要使用已经竣工的单位工程

时,或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同意时,可进行单位工程验收。验收的程序可参照第 18.2款与第

18.3款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单位工程验收证书。

已签发单位工程接收证书的单位工程由发包人负责照管。单位工程的验收成果和结论作为全部

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附件。

18.4.2 发包人在全部工程竣工前,使用已接收的单位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的,发包

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8.5 施工期运行

18.5.1 施工期运行是指合同工程尚未全部竣工,其中某项或某几项单位工程或工程设备

安装已竣工,根据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需要投入施工期运行的,经发包人按第 18.4款的

约定验收合格,证明能确保安全后,才能在施工期投入运行。

18.5.2 在施工期运行中发现工程或工程设备损坏或存在缺陷的,由承包人按第 19.2款

约定进行修复。

18,6 试运行

18.6.1 工程及工程设备试运行的组织与费用承担

(1)工程设备安装具备单机无负荷试运行条件,由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承

担。

(2)工程设备安装具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行条件,由发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发包人承

担。

(3)投料试运行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负责,如发包人要求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进

行或需要承包人配合时,应征得承包人同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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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由于承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并承

担相应费用。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发

包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8.7 竣工清场

18,7.1 监理人颁发 (出具)工程接收证书后,承包人负责按照以下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

清理,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竣工清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施工场地内残留的垃圾已全部清除出场‘

(2)临时工程已拆除,场地己按合同要求进行清理、平整或复原 :

(3)按合同约定应撤离的承包人设备和剩余的材料,包括废弃的施工设备和材料,己按

计划撤离施工场地 ;

(4)工程建筑物周边及其附近道路、河道的施工堆积物,已按监理人指示全部清理 :

(5)监理人指示的其他场地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

18.7,2 承包人未按监理人的要求恢复临时占地,或者场地清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发包

人有权委托其他人恢复或清理,所发生的金额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中扣除。

18.8 施工队伍的撤离

18.8.1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的 56天内,除了经监理人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作

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外,其余的人员、施工设备徊临时工程均应撤离施工场地

或拆除。

18.8.2 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 (现场 )时 ,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当办理永久工程和施工场地

移交手续,移交手续以书面方式出具,并分别经过发包人、监理人和承包人的签认。但是,监

理人和发包人未按第 17.5.1项约定的期限办清竣工结算和竣工付款的,本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

发包人和监理人也无权要求承包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撤离施工场地 (现场)和办理工程移交手

续 .

18~8.3 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的人员利施工设备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全部撤离施工场

地。撤离施工场地的期限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8.9 中间验收

18.9.1 本工程需要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中间验收。进行中间验收的部位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18.9.2 当工程进度达到第 18.9.1项约定的中间验收部位时,承包人应当进行自检,并

在中间验收前 48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监理人验收。书面通知应包括中间验收的内容、验收时

间和地点。承包人应当准备验收记录。只有监理人验收合格并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方

可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修改后重新验收。重新验收的期限见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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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的,应在验收前至少 24小时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出

延期要求,但延期不能超过 48小时。监理人未能按本款约定的时限提出延期要求,又未按期

进行验收的,承包人可自行组织验收,监理人必须认同验收记录。

经监理人验收后工程质量符合约定的验收标准,但验收 24小时后监理人仍不在验收记录

上签字的,视为监理人已经认可验收记录,承包人可继续施工。

19.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9.1 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时间

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

工程,其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日期相应提前。

19.2 缺陷责任

19.2.1 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已交付使用的工程承担缺陷责任。

19,2.2 缺陷责任期内,发包人对已接收使用的工程负责日常维护工作。发包人在使用过

程中,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新的缺陷或已修复的缺陷部位或部件又遭损坏的,承包人应负责

修复,直至检验合格为止。

19.2,3 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共同查清缺陷和 (或 )损坏的原因。经查明属承包人原因造成

的,应由承包人承担修复和查验的费用。经查验属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发包人应承担修复和查

验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9,2.4 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的,发包人可自行修复或委托其他人修复,所

需费用和利润的承担,按第 19.2.3项约定办理。

19.3 缺陷责任期的延长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标使用,需要

再次检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相应延长缺陷责任期,但缺陷责任期最长不

超过 2年。

19.4 进一步试验和试运行

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承包人应

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19.5 承包人的进入权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为缺陷修复工作需要,有权进入工程现场,但应遵守发包人的保安和

保密规定。

19.6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在第 1.1.4.5目 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包括根据第 19.3款延长的期限终止后 14天内,由监

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并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或退还保函。

19.7 保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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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合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确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保修期

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其保修期

的起算日期相应提前。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利贵任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9.7.2 质量保修书是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组成内容。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合同所附的格式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的主要内容应当与本款上述约定内容一致。承

包人在递交合同条款第 18.2款约定的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将质量保修书一并报送监理人。

20.保险

20.1 工程保险

承包人应以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共同名义向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

程一切险。其具体的投保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等有关内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20.2 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20.2.1 承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1)承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 (包

括专业分包人、劳务分包人使用的人员),在合同工程开工前应当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承

包人在工程分包计费时,不得再向分包人另行计提、划拨工伤保险费。

(2)承包人工伤事故保险期限自合同工程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终止之日止。

20.2,2 发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发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伤

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3 人身意外伤害险

20.3.1 发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

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3.2 承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

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分包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么 第三者责任险

20,4.1 第三者责任系指在保险期内,对因工程意外事故造成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

的工地上及毗邻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 (本工程除外),以及被保险人因此

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等赔偿责任 .

20.⒋ 2 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以承包人和发包人的共同名义,投保第

20.4.1项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费率、保险金额、保险费承担人等有关内容见合同条款

专用部分。

20.5 其他保险

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办理保险。办理保险的险种见合同条款

专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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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 保险凭证

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保险单必

须与合同约定的条件保持一致。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0.6.2 保险合同条款的变动

承包人需要变动保险合同条款时,应事先征得发包人同意,并通知监理人。保险人作出变

动的,承包人应在收到保险人通知后立即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

20.6.3 持续保险

承包人应与保险人保持联系,使保险人能够随时了解工程实施中的变动,并确保按保险合

同条款要求持续保险。

20.6.4 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是以补偿损失的,应由承包人和 (或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补偿。保险金不足

的补偿原则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0,6,5 未按约定投保的补救

(1)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或未能使保险持续有效的 ,

另一方当事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2)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某项保险,导致受益人未能得到

保险人的赔偿,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险金应由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支付。

20.6.6 报告义务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单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保险人报告。

21.不可抗力

21.1 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1 不可抗力是指承包人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

免发生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疫、水灾、骚乱、暴动、

战争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1.1.2 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及时认真统计所造成的损失,收集不可抗力

造成损失的证据。合同双方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其损失的意见不一致的,由监理人按第 3.5

款商定或确定。发生争议时,按第 2名 条的约定办理。

21.2 不可抗力的通知

21.2.1 合同一方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通知

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

21.2.2 如不可抗力持续发生,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提交

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28天内提交最终

报告及有关资料。

21.3 不可抗力后果及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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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责任

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双方按

以下原则承担 :

(1)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场地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害,以及因工程损害造成的

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

(2)承包人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

(3)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及其相关费用 ;

(4)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和清理、修复

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 ;

(5)不能按期竣工的,应合理延长工期,承包人不需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发包人要求

赶工的,承包人应采取赶工措施,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21.3.2 延迟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

合同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在延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责任。

21,3.3 避免和减少不可抗力损失

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任何一方没

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21.3.4 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 ,

承包人应按照第 22.2.5项约定撤离施工场地。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

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因未及时

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合同解除后的付款,参照第 22.2.4项约定,由监理人按第 3.5

款商定或确定。

22.违约

22.1 承包人违约

22,1.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属承包人违约 :

(1)承包人违反第 1.8款或第 4,3款的约定,私 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 ;

(2)承包人违反第 5.3款或第 6.4款的约定,未经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

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 ;

(3)承包人违反第 5,4款的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要

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 :

(4)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己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误 ;

(5)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工程接收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

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人指示再进行修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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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 :

(7)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22.1,2 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1)承包人发生第 22,1.1(6)目 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 ,

并按有关法律处理。

(2)承包人发生除第 22.1.1(6)目 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

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

延误。

(3)经检查证明承包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具备复工条件的,可由监理人

签发复工通知复工。

22.1.3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 28天后,承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解除

合同通知。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可派员进驻施工场地,另行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承包人施工。

发包人因继续完成该工程的需要,有权扣留使用承包人在现场的材料、设备和临时设施。但发

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承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发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杈

利。

22.1.4 合同解除后的估价、付款和结清

(1)合同解除后,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际完成工作的价值,以及承包

人已提供的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临时工程等的价值。

(2)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暂停对承包人的一切付款,查清各项付款和己扣款金额,包

括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

(3)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按第 23.4款的约定向承包人索赔由于解除合同给发包人造成

的损失。

(4)合同双方确认上述往来款项后,出具最终结清付款证书,结清全部合同款项。

(5)发包人利承包人未能就解除合同后的结清达成一致而形成争议的,按第 24条的约定

办理 .

22.1.5 协议利益的转让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的

订货协议或任何服务协议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解除合同后的 14天内,依法办理转让手续。

22.1.6 紧急情况下无能力或不愿进行抢救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及工程安全的事件,监理人通知承包人进行抢救 ,

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发包人有权雇佣其他人员进行抢救。此类抢救按合同约

定属于承包人义务的,由此发生的金额和 (或 )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22.2 发包人违约

22.2.1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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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发包人违约 :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

凭证,导致付款延误的 ;

(2)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 ;

(3)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 ;

(4)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 ;

(5)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的。

22.2,2 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

发包人发生除第 22.2.1(合 )目 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

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 28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承

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利 (或 )工期延误,并支付

承包人合理利润。

22.2.3 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1)发生第 22.2.1(4)目 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

(2)承包人按第 22.2.2项暂停施工 28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向

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承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承包

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22.2.4 解除合同后的付款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应在解除合同后 28天内向承包人支付下列金额,承包

人应在此期限内及时向发包人提交要求支付下列金额的有关资料和凭证 :

(1)合同解除日以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 ;

(2)承包人为该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金额。发包人付

还后,该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归发包人所有 ;

(3)承包人为完成工程所发生的,而发包人未支付的金额 ;

(4)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金额 ;

(5)由于解除合同应赔偿的承包人损失 :

(6)按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日前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金额。

发包人应按本项约定支付上述金额并退还质量保证金或退还质量保证金保函相履约担保 ,

但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应偿还给发包人的各项金额。

22.2.5 解除合同后的承包人撤离

因发包人违约而解除合同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竣工工程和己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

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承包人设备利人员撤出施工场地。承包人撤出施工场地应遵守第

18.7.1项的约定,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

22.3 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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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

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23.索赔

23,1 承包人索赔的提出

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 (或 )延长工期的,应按以下程序向发包

人提出索赔 :

(1)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 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 ,

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 28天 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

付款和 (或 )延长工期的权利 ;

(2)承包人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 28天内,向监理人正式递交索赔通知书。索赔通

知书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 (或 )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

明材料 ;

(3)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承包人应按合理时间间隔继续递交延续索赔通知,说明

连续影响的实际情况利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和 (或 )工期延长天数 ;

(4)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 28天内,承包人应向监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

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和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徊证明材料。

23,2 承包人索赔处理程序

(l)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后,应及时审查索赔通知书的内容、查验承包

人的记录利证明材料,必要时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本。

(2)监理人应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和 (或 )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

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 42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

(3)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 28天内完成赔付。

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 24条的约定办理。

23,3 承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

23.3.1 承包人按第 17.5款的约定接受了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己无权再提出在合

同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23.3.2 承包人按第 17.6款的约定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出工程接收证书

颁发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期限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时终止。

23.4 发包人的索赔

23.4.1 发生索赔事件后,监理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承包人,详细说明发包人有权得到的索

赔金额和 (或 )延长缺陷责任期的细节利依据。发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和要求与第 23.3款的

约定相同,延长缺陷责任期的通知应在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

23.4.2 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发包人从承包人处得到赔付的金额和 (或 )缺陷责

任期的延长期。承包人应付给发包人的金额可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合同价款中扣除,或由承包

人以其他方式支付给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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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⒋ 争议的解决

24.1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 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在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中约定下列一种方式解决。

(1)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4.2 友好解决

在提请争议评审、仲裁或者诉讼前,以及在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过程中,发包人和承包

人均可共同努力友好协商解决争议。

24.3 争议评审

2⒋ 3.1 采用争议评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开工日后的 28天内或在争议发生后,协

商成立争议评审组。争议评审组由有合同管理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

24,3,2 合同双方的争议,应首先由申请人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份详细的评审申请报告 ,

并附必要的文件、图纸徊证明材料,申请人还应将上述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被申请人和监理

人。

24.3.3 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评审申请报告副本后的 28天内,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份

答辩报告,并附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应将答辩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申请人和监理人。

24.3~4 争议评审组在收到合同双方报告后的 14天内,邀请双方代表和有关人员在合同

约定的期限内举行调查会 ,向双方调查争议细节;必要时争议评审组可要求双方进一步提供补

充材料。举行调查会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4.3.5 在调查会结束后的 14天内,争议评审组应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独立、

公正的评审,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评审意见,并说明理由。在争议评审期间,争议双

方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争议评审组作出争议评审意见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⒋ 3,6 发包人和承包人接受评审意见的,由监理人根据评审意见拟定执行协议,经争议

双方签字后作为合同的补充文件,并遵照执行。

24,3.7 发包人或承包人不接受评审意见,并要求提交仲裁或提起诉讼的,应在收到评审

意见后的 14天内将仲裁或起诉意向书面通知另一方,并抄送监理人,但在仲裁或诉讼结束前

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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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2 发包人 : 北京电-昌平区中西医垒合医-院

1.⒈ ⒉3承包人:史勇士唑 ~g匕起矣出虹三狸后卫垫兰匪
1.1.2,6监理人:建垒担止鱼1上加 ]荭:出匪:崖I翌直亟公亘

1,1.2.8发包人代表 :

姓  名:张Κ里

职  称:∠

联系电话:01±亟塑鱼28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业庄庄虐a尘畦董巴红丝⒉昱

1.1.3 工程和设备

1.⒈ 3.2永久工程:」红虫:盒周纟顶:毽j鱼室威差丝丝红王验业工进丝型金发包迹迫廴U匡.L

1.⒈ ⒊3 临时工程:立出LL左岌箧盒El纟症血丞么王猩￡5」纟毽查类幽⊥龃 L匿王星L~基直荃
西塾妲王或宣娅型蝗逑亚山趾n温王丛猫超眭遗全幽狃扭座遐=匪剑洲韭生曳 ~企
库、办公室、施工道路、场区硬幺、材型堆放场[、材料加工场、施工设备基础 (不包含施工设备 )

1.⒈ ⒊10永久占地:~建丛日型l咝卫线凶止生亘及丝立匪虫塑口~宣且匪如勤迫囝型L~

1.1.3.ll l临 时占地:垄』Ⅱ担丝丝立匹匹li1⊥」血世⊥上L垫血Ⅲ±~血凶」zL坦【LL世⊥笠址因三~」止在红

线菹I塾!L.鱼亚|恤!绉i型!簋△.建.设!血:±∶亘墼」i蝗觐:唑1立1名=.丞鱼Δ.盂直‘L坐!鳖由.j∶垒J:丞担匪

发生-幽全躯费用,发包人予以配合。

1.1,4 日期

1,1.4.5 缺陷责任期期限:2玺~月 。

1.1.4.6 基准日期:J虹往~通团

1,1,8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1.1.8,5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l

土匪班L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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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盒:JiE1~皇1∠亡:星1置丞包Δ直旦拯.红:I∶,程量遣墓.【垭!il邋tl。 !」:宝盒里血.L~ˉ .以.及丞包.Δ投拯.投】∠l∶!登遣或

进~咀莹筮得.发包人接纽t囱」!多:正统合皇纽 ~

'、

Δ

'`

竣垫篓铋。王星囚经嬖L

1.4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

(1)合同协议书;

(2)中 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

(4)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5)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6)全囿.崖渣±

(7)技术拯准巫要塞

(8)里组~

(9)基他全且基生

(说明:6)、  (7)、  (8)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合同清单三者之 一。)

1.5 合同协议书

合同生效的条件:双立口塞室丛潼乙坠塞委.扭∠!迈里Δ签三u到咀益.公崖垫蛙合.国.童￡臣墅之且生窒匕~鱼

蚕出世业里Δ玺J垫L~2丝则团盐匿定塑涅己凵臣仪逶出J堑乞立盒EL险型△~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 图纸的提供

(5)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发‘≡LΔ刂攵至1丞包入隍交篮】经监湮 人主±J璧幽纟盂瞳⊥或够L改凼曼 瑶E

曲.图纸型亚 让划后的 7个工作日内,且在开工前 7日 内。

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匪」勤些数 ~丞.鱼Δ叠颐址龇基J±L~」亚 L疆篮苴L塞且鱼盈鱼厶丞

担L口塑递出 ~幽遐纟匠套望整日王垄L盒1编J趾立担整迫鲣1组L缄童蟛匹旦厘L雷旦丝医幽幽 丛自丘盥决L
其他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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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昼].-纟t迤盖直-室-图土且皇i

L鱼组渲瓯=主全工~五篮损二~篮医i

3.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文住,未经发包Δ囿意上丕 -徨疆丛垒垒IDⅡ岜臣i

盘丕望塾姐妲型遗且鳢垭L鱼丞包业趾唑殪咀丛工

1.6.2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1)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范围 :

工

2,按照发包人要求提供工程有关报表,包括工 交施情况月度报告、月麾进唐计划、周进唐

土扯J迦韭 笆数工删堕!递列幽土皿⊥拖丿血型上
3. `氵`、要 的加 T图 大样 图 旃 下节 点图 、安装 图 `协 l舄配合 图 `会韶 图纸 市 围 内的旆

^r深
化

设计图、 l∶程洽南、竣 I∶报告、竣工资料及法律、法规规
`E应
提交的共他文件等 .

I、 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坐蝗山宝包zΔJ或监理Δ羞全亘 Z~I彐」丛_

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数量 : 按发包人与 理人要求

监理人批复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 收到文件后 L塞 出具审核意见。

其他约定:

1=.云整 !‘:LΔ,匪:三匪i逼.凼E,狸..圭业】1∶多i篮.虫(应|殳:进:血查.L.应由.屋血 ,丛‘iLi菌立:巳土.L.丞包丛△∶z.当墓 i氢

鱼翅也蒴廷堕盒鱼整 鳋逝呦生辶

2,丞包人必须型.蘸王滏化后全直选 凶C廴J仞幽壁ⅡW赶L基医鲤匮生土娅鱼盈包厶.幽~埘:

史发型丛峭渣迹趁垧绌豇.立巨且Δ纽堑殛豇堡立龌 睦旦质量瓯 1岌王删 里正Z蓝匝zL~盖丞幽 业更

正∠基盐室J丛逊迎塞用~L~发.鱼
'!Ω
【±氵丞业座±Ⅲ塑基幽确立出Ⅱ乞狃星叠至2蛀驷[匕纽上三色宝箧幽豳卫业

丞垄L|0日三能逐L为崖‘∶LΔ凼亟1达匝⒓削叟基j堡卫。望E担±鱼王~图纸至虐L~』弘~到L山虹血塑丞担凼遗吐L~

廴屋±室1人J芭L整L由遂L鱼入.1是医凼丑L直图纟医狃基I生1以及监L里Δ垦LLL幽」血王迮±Ⅱ】匿._丛」臣图2~主±塞

蜃l丞堕己:芰【墼L差i渣主:拉:垫:圭I墼纸豆IL查:」:L∶LI迫 .明,显zL∶」i义。坠塑i四!凼:细:业萱医.L.丞至:凵!亚:荭望塑.丛且!口:ml医 :式

盥卫l望g|氢 ;垦或.筮丝:透吐:支渌.:匝宣垒业钽乳丛差.遣立:宓翻i氢工娅.星屋!止,△!L赶:眩萤:卢:堡IL|匕室包.Δ遥1击|拍:L~皿

塑1迷遂送L丛匿篮:篮座垫囱崮邑丞堕丿!逍够整Lj致鱼Δ丕徨剑:止虚扯生】至包工:搜睦咀纽且:左画篮层驷邑~

生立艮包2亚立沮屋鼓图纟亚阻这」生生!昱豇拄鱼n匝留垫亚匣画n里狙堂巳~基座匡王垄出基渔宝幻陧且EE描|止芰霞盟‘基,

权垩苤丞笪LΔ皿偿区山业纟合.发室丛渔盛篚L=」殂扳起 ~虫旦里丞L包入费劐垫 I业L=业业型豇~丞鱼LΔ鱼

5.丞包型剔蛆!±L图氢赘鱼虹un噎迫!丛宜查I亘瞳迸鉴:置亟认且L.递邂挞i主型业i丛l血:三里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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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L

EL盈包丿迹荭兰红蓟酗医冱整迷刂:直鱼直送 墓苤垒递纽幽篮里组修三巳IL⒓un犭迫理幽登澧趣监理人差

遘星囱虫觐】虹勤型担至壅匮逑工

1.7联 络

1.7.2 联络来往函件的送达和接收

(2)发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垃止丛 .觋狃姐 生L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发至丛 驻.囫画狙k苤

(3)监理人指定的接收地点:型汤监翌丕公室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簋监翌王猩匝或监理丛墓

(4)承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丞室丿迹鲑三现场匹汪煌廴里龃

1.13 工程量清单缺陷引起的价格调整 (适用于采用单价合同形式 )

因jli程 量沽唯缺陷刂|起的价格调骧办法 :

(1)以项计价的分部分项工和清巾项 |l不 应币新计】营及调犍 .

(2)王
:￡量量1|壹.皇.1!基豳~EI~1~起~凼.Jti:宝 .li1IL亚且銮:∶‘∶L~.ˉ.1!红 :∶∶L全生.I兰Jt:is.迮坐:t萱垫i-斐 !∶li.里坐.L.工盒囿.遣.里篮[

1.13 暂定数量单价计价项目的价格调整 (适用于采用总价合同形式 )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惟工和量为钶定数 :是 唯价计价项日的价格调整办法:~2~

2,发包人义务

2.3 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移交施工场地的期限:发包人应当将具备施工条件的施工场地 ,在监理人发出开 工

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王_天 前移交给承包人。

2.8 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

(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的金额:~∠~

2.13 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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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Δ

口

口

筌亚笠z蚯迦:坦够:纟:发包.Δ.笠:岜氵坚:筵言以:洹I生篮.L查2止!堑口型!狴遗:型.发:包左:¤:誓:塑座:立IL~发

包.人丕:到l型:迎l生i里鱼玺~鱼疸墓 I必赳:L~退坐旦旌L
l 工

鱼匡猩.款拔血 红幽鳅L
(3)暂估价材料、设备的价格确认权 ;

鱼丛迦卫虫四凼业型业红丛匝L

鱼)起圭业及王 费用的确认权 ;

色叵壅月蓝廑立L蚬喱 直级别止丛幽丝虫湮主业权。~

鱼廛哒 .质皇蔓觇枷塑助L
(8)洽商变更的签工L

鱼凵撞羞款皇殁铯幽幽狃幽丛L

〈10)进度付款单组签宝宝世L

nn匪鱼出巨型湮业或型王邂生nl唑型凼推L
(12)承包人使用的新材料、新产 新工艺、新技术的项 目 :

(13)工程验收报告的确认 ;

n尘巫邂三劐 :虹垫【垫雄篷 昃进红直篮L

4.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⒋1.8 为他人提供方便

(1)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履行

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重至丿蜢 :吐圭型l佥包,Δ~瑾验 :险

垫蓝型≡虹虫逖 鱼凼:蜒蝻 捌 蛆 立 』 衄 』 匹 驰 徨 坠 卫 囱 扯 世 删 蜩 n虹 鱼幽 卫

盥里劐匪驷凵k~丛及丞窒L尘凶独立丞鱼Δ圈艺出朋 .及配全服笙业 L~直灶发生山喔由日整认为旦
Δ

提医鲫勤乱勤追~及:基业上趾 L旦逋王包:匿左纽置嬷生佥媸」匦￡匠立=~且丞担基匹豇妙 J造业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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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3.监理人

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⒈ 1发包人需批准明确行使的权力:监里Δ鱼鹰且匠王生~」匣王仝.~复王佥._王狴垫豇~王

l

塞上垫匕速n壅发生堕丛虫夷匪垦包丛出勤扭望出型幽n~上~



2.施王扯丞工亟鱼.Δ里配.查.1丛调生~隆zls,垫 l立.幽.二边蔓:∶壑~i~.ˉ丞包入坐.须提供.￡9E∶直为~王丛王~猩]:91i

场 tiE篮丛丛昵翻 ~I!匾旦」∶J:lt.zl篮整 -~丞包拉幽酶逊血溢到1血姓些匦造囟纽塑变工猩=业
!睡 !童 .

J韭zk益纟zL丕甑Ⅱ韭至!Ⅱl企i近z垫L±噻肛 ~卫塑亟 .侵直基逛亡迎幽渔渔丞 :廴l入公里1韭丞萱道或少~蛔丛 ~~

娅因施王基墓昱致:窿墅垫[鹰整益~统拉.L塞笠匪发生盥
==业
社」尝:及瘟理直丑由丞 包Δ丞丛 ~~

3悬 句 人伟 斋捏 世 .修 建 ~维 修 形保 菜 徉 偷请 眸 ~i甬 诸 ~材 灶 避 前合 瞳 ~ |焦 B寸场 1JI,~ |智 B寸饣
`

用设施 (如卫生间等):在公共区 ( 楼梯 间 井道筝 ) 处设 罾照明奘 詈 :

4.亟鱼Δ负童箧塑纟~遗LL.J沮王|塑凶鱼」仓i旦.亟隍或巫|整L厶,鱼二区!汤亘囱垫国道.运的|JIL槭~迦置

翌.~塍L壬 :」医._宝全区J堑豇~室塑 跬!J:翘:咀鱼.笠!鱼:三|∶∶!娅血.ˉ.娅基:Ⅱ:圣J喱:逛:墨:姚:血!垤:韭逝!口~.丞鱼

丛差豇|丞.隘￡!1!囱正:庄乙匡丝』鲍:壁.勤I囱:壁.L.彡:髟:匠循l发‘工厶至1咀理丿
`E鱼
如 |LE应立E凵丞隆二.歪则.立!ζ;翅:座l豇:室

重邂 !丛遘星叠鲤 :=丞鱼丛l嘘L~~

5.血直基血丞包Δ灿割虹四她狸强幽盥匪.基L~鱼亟垃幽型沮吐血脞置袈鱼丞包厶盗殴)·

差医证趔:￡∶哭 t±直直基宝全要起~丞包Δ,纽:主.簋直。扭 丑孟且这些删 ∶盥吐止姒 直会超过丞~包Δ

6.丞包LΔ.负匮提.1基且够~‘ !。l~2E∶隍11曼.自|鱼王‘笙画:2.~堡正丞包人丕!1.基J血重:包人 ti。1.王 J∶1:~画丕发生湮塞土

工

匦匾鱼匮保笪狙堡遮L
7.鱼基业亟:包Δ宝越捶I应王韭差经凼世扭喧立爸旺犭丝:幽目丝佳L2、亘L玉f豇人负匮盛】龌 窒~L丞.里担

国必蛀 ~阮丛.业区2」腼 .揎匪拯 担盘趱 且」叟匪口如发鱼县直1塞麸 工丞￡哒 座王2娅缍 L盛

蛆偿L
8.丞且厶~负直提.‘基基‘也丞旦Δ王:11:巫盂」自:i觑.圭

^Ξ

鏖推虫~基.il丝纟还堕推巫:高塑~基:fi0l定~包虹 ~~~

基巫渔垃画宝值定丝眭勤山豇鱼厶~韭立1基业丞丘叱M垒匹丘业J迫篮遇~至鱼人丛Ⅰ匠授螂 d昌业生豳坐

鱼菌L垦包V肜膨型道.整彭逸吵遛纸皇囡觐蝗塑茳」酗匪包扯匦直工及上墅划谚垫谩歪

生血L统二J胍 龇 鱼盛:旦豳 渔丞鱼跏 L~
9.丞:包人应退握.壁塑i:燹皱1:l座tt。 l主纟:L擅~J.Lil:l亠~亟埋:套萱及理生工.差i鱼亟】定位工娅区l丞包~Δ鱼

直担鱼二止亘盘丘土建基整

lOJ遗i噩虫正堂I迫ll鲤姐!迎!诬噬:王.及殂曲I荭也m!蜢趄]亟:施.L

11函丛 鲑 幽 衄 蜴 韭圃 翅 :幽幽 i见崖 :剡逊 l图丛 塑 塑 通 遴 趟 遨 幽 幽

既亘n“凼 唰 删 l埸珏直立塑鲷 豇丝凼 蚴 ~血囚叠促乙生理业蹶 崛 偿鱼匮

匪 湮 峋 皿 迦 工.渣±塑簋塑趿 J呦 崛 摇 扯簋三左匪 垫 溯 造室圈迪丞

姒 魈 丛 丛 觎 蛆 酗 臌 蝗 翻 赃

工 工

工等方面的全面管理、安排及日常协调:承包人负责工程的整体进度,严格控制独立承包人的施

尤其影 响合 同t件 履行的有 关顶 口,十动拍事
ˉ
r下 期 .羊栅 乃十动 了醒釉 市屐句,人 的工 养早zΠ】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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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发包 V三招姆丘组王蛆嘭劲按避L
13至i迪丛负.鱼;豳!亚l勤拉:出:垄 i∶型:应立.型,纽缴 |幽!鲇|够【幽I嗤:篮l揎直工:生!吸:Ji亟i奶!冱l垫l垫菹

查王止L

1生亟鱼Δ负立卫1珏直佥鱼2业Ⅱ酋坦立垒整翌负全置L且纽鱼宣蔓鼓LJ茔LΔ彡Im座觇场宝

令防护 {艹 ~rJ 及消 防 饣i青 人,并对各 分包 人的专全、消防工作统一管理。由于安全、消防和保卫

15至幽丛鱼匮巫狂口壁业哑疆呐韭全面I堑副墼山出啦咀巫坯工鱼囱红型业送型直鱼

‘丛 ~丛!蜘:塑,钏:至‘丛 .幽幽 :」!型.匙!理.笠~迦:趔盂 :盥丑致 l担:鲠四 t逊:园:L~

16.丞‘妙亟置.期I岫姐 Δ.菡l咝:型~鲍:纪!L~上拉 ~△撞 :组级 :型Ln~包加 1妲:亟~勖亚渥:捡

匈 卫施型 自呶 」姒 L赳嵫趾u建翌竣彐皱L渔遗纽±眵逆.垂盥 L签趾 ~

旦且吐亟1豳基韵I峻.达犭迫 Δ虫监 送生 王塑匪 I力L场自咀 衄 翅 及型 王L垫韭塑】肥 鲑1

Δ血L丞鱼Δ座丞 相关责任和 T作 :

直剡 鲑恤!叵:韭.授垫 :吐i躞;l盘堡~工:亟钞逍 虫.里出 i鲑:坠违:釜.匣I乳:瞌甘u.且款.匦鱼蜢幽啶.~

19至虫Δ纽L匣唑迥二.蒯|韶渺迫遁三Ⅱ抄幽疃擞整改衄鲑耀幽王色」蚍勤睦熊

王J避蛀 m凼 基堑 泼包Δ澄良 翌 包Δ尉 咀 止虫筮 醒 进篮 吸 任迥丕d凵土丞鱼Δ垫款

堕~卫Ⅱ鲑 成删 堕 直送纟出L豆王理山丝氩基苤全迦豇包丿山 氮J速丛因觐翅睡鱼翅匦纽且

经盗损基数汉型L
Ω型虹L发生任旦直基垄≌追立正重蔓敛L」垫塑脸屋L边建纟塑Ξ匹功渥区宝全LE剪勋立釜△~
Ω利已望堡垡i医兰避拙绍匦温i全L豳坠趾搜匹|业酰匾独狙蛀蓝盥」|亚豇俐唑l旦苤

道L
包叠凵复丛丕幽g蛰ug垣型亟应规豳匪L~盛丕蓝经拉渔塑丛亘鳖遐土里翘鲑二~

e丞包丛篮且丕的宝左丞堕幽口型及」速LLI或丕提全边陛喳盥亚叽及盐验或迥⊥团且王△~

20=土曼|狯去卫堑1|」Σ工台:上彐Ⅰ±1纟鱼立室1至】止E】回:差生J止L且匮兰圣工丕旦昱岳1崖兰
=~

里敛J奶当鳇扯~娅因此】;趁虬!她
^硎
匹进度L鱼塑 tL!凵:座喔!且1狙座芨匝」娅匕珈迫1王塑延

i炅塑;虹l理恤L-发包.左直汉 [型魈l迅立因L~

4.1.10 承包人的设计工作

承包人承担的施工图设计或与工程配套的设计工作内容 :

1」肽立豇豳旦垫里塑g星狴韧∠要娅工上璧工」立隘至壁斐土匪基刍击包犭扯暨鹰如盘压虹△垡‘堇查纟鼓经烂兰国卫Li垫扛~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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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立L.」iC:逆 I望:鳌I交直基韵:】蚯泣蛆:惬l垒,笠室囱!吼Mi盟刮:匠堕IL差丞l画:匪!盆吐:凶|业I笠凰

纸签宝.溆勤蛞融四强L
3,霆泛匙垒DL潋Ⅰ亘啻哐垦睦L露,要放王逐业望应迹崆L~座生生唾堕L∠止z眭L墓直没i土资质盥圭业El家壁L

昼盍氢~经监里左J虹±幽函扭亟渔四,~直此发生的直且E鱼全签些全月伽盅

旦俭垫到哑红~丞鱼加到型业曜法胞人盗衄 衄彭蛀 ~

⒋1.13 其他义务

(1)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由承包人统一管理,承包人对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负总责。承

包人不按分包合同约定支付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造成分包人不能及时落实安全防护措 施

导致发生事故的,由 承包人负主要责任。

(2)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 (如有 ),承包人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 工

方案进行论证 ,并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对专项方案进行调整 ,发包人原因造成的专项方案调 整 ,

其费用变化由发包人承担。

(3)承包人应使用符合北京市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

(DB11/1983-2022)相关要求的产品。

(4)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1.承包人对施工现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文件、图集讲行令面的安全牛产、环境保

壁工塑觋匪吐唑四虫渔.勤塑扭土现场安全鱼兰遗L~鱼括建坐垫挂望三匮任剑度Σ」上送宝全笪理

赳箧2~酗氦旦篮数量鱼重:互坠查垒员~_菹皿场豳出 s员篮L宝全±剖u强出益皿王】L上立雄 L互L皿场

叟顷宝劲逝∶盥组殳土 ~~出建幽渣整丛生业型勤Δ员鱼羞垫堡四颉 L~堡亟蛰翅划出进眭簋圭

且L芷酗 F逯盗互】宝全萱塑如王L~发包人I曜坠荃通鱼Δ盥J矢鱼匝 I噎圭丛些企塑互哆幽鱼廑员或人

互L~

2.基王汤:尘渔里篮医笠 ~

a)~.丞鱼.入应i通过直.致幽.J支苤置暨 E!整理.遣 :立1担i盥蘸i,垂 :∶∶生 .J∶‘i肠尘 1窒~t担.1.垄t目,关指|握迤~国必l~血

堡.鲫 ±匦氩~~王垫盥.画亟.匕~~~壁l王垫.垒:陋i11】沈垒筮 .~丞隆废星幽王垫酒.zls压尘】~~鱼」及,佥.类蜜

立囤 迎L立凵丞.逛遴 选 豳涟 塑险 |邕挂凶 赈 翌 拄L~
b)垄ζ豇丛尘堇查垫鱼王勤 :画..扭]五!丕.像簋识~~」塞J垫:丛嘘 溢 .~控生,畅尘~21±.绝撼 |酏1丛~~幽锁 .

T朋场 乃周 围无扬伞污染 :

c)至出丛脸旦±箧盥】应经发.鱼厶‘扭垒差遴星丕保里苤工主整直圭人置坠止i且濒L咀屋翅丛丛笠

须王丞鱼Δ直J貌1.il壹盥Iˉ匠直」l鱼Ⅰ!土i筮豳:包括坐E王堕王‘lI基 jE世L~~

3.基王垃圾遣运

a)工亟堕L丛。座j鲑IzL场∶投鱼:.E昌L窟至上丛L垃:圾⊥医旦i∶在】遴虚L差j色1zL垄錾L设王望屋:鱼色E】I立1幽堕∶生叉籀。_IZL白l堕旦及

室直2生多且在r当1丞:.差匐篷兰±~旦】场L~-啻△茎d自|卤:哇白哇童立廴涩丝整l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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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迦垦亟包人丕j捌立鱼塑到业理幽垭逝亟工里直收到监理人代扭荭包狃娅迎壁血】主画

'、

立 至鱼厶应里塞主业佥:f廴z业V:坐垫 匹哒 ~ζ羞直工监 基生 1主鱼圾±囱蛭 业趾 :丛Ji座篮I鱼圾

存放点,并由承包人负责清运和消纳 ;

d)

⒋基王堡遗j:泛【嗵 .遣遣

芷亘王11重垫!鱼.2三 :壁Ⅱ亘L~屋丝宣!'Ki应堡担 :亚芭纽zil±E:卫丕2鱼璧u∶‘!担蔓壁塾杉IL.~.z∶已左!L差处.置虹亟鱼人鱼~L色:垫置立置

鱼11!堇塞垫12[型工~差丛皿.∶匦圃细邑劐逊业壁L-垃圾豆:L丕:臣孟璧幽11鱼凶王猩~.丞鱼Δ应为1垃止进.

业 !zi垒盥血 l墓酒~丕!型韭基遗 .:钐zL:当:E.染且 l垄彐E2~公基 l直盥.笠:ti立l剑~岌差落实坐里幽置亟2~-这类J以营L渔应.

至少鱼担鱼 :见旦扌互.LL入EL设立)生L困l业~、至囫畅:蓬路I故亟:生11么0E里笠~L-~丞鱼 z▲sJ@【应型.洫王匦 !土洹丞扯放.

茎纽建立筮盒进放坯盗l塑 l爸i旦±沉淀业塑:生t1粪迪篁~~

5.关于现场卫生

星巴拉翅膨幽血塑堕垒:型建筮口:勤匝翅嵫!生匿国蹬塾暹湮觑亟Σ担缴u迹丛l现场

工LΔ提鲤‘喧亟座L卫生规崮箜出适塞殂L茔瑟垒越望璧鱼主口L~‘基亚I丛盥篮赓L迎堕止臼△日止粱匾 ~

鱼固臣m匪口卫逍擅篁.」哑【~王基曳」童塑虹~丞包入立圃E吐业盥卫生阮喽迎彐宜塑塑亚

匦L王上主n匿逆奎业狸王星遨 Em左骏型卫生盥皇 l险自渣塑处嘤二~刨囱澧医鱼蚁.L鼠氢 ~亟组丑L基主

6.丞鱼Δ应~当:鱼童:∶医J0:i.区 1丛王.猩 1|】0L王.z∶望缦缍l丝L亘岌:坠三猩~~墓直建室I丝!~尘匝豇墼塑l红 .ˉ~芷 l

鲎塑道这幽噻窒.建鲴~直塑1纟.丕~幽王萱纟苫L及基上L现直:幽娅.遗全生工:薹」墓里~L△丝遗凶觇匦.

壶堡l亠~.设鹰i工以及旦定王星成品JI拉红堡色上通业空垒.发.室l丛为止L~室且鱼亟包应囡坠~~区丞鱼Δ

盘四萱血丕兰篚 .盛垫龊丕二~鱼幽 人鱼翅 :复L立遍:丝复血~发包应邕|权委罐 i三拉 幽 复L.

丞包业鲤勤业匪发壁」鱼.塞匦 ~亘竣王王墨丞交企J发包.Δz血~匪扭 疆使用上L性主:殴鳌鱼 !丞.险‘鱼

适但丕限王丛立 _黝1._∶区丛蛊 )鱼由~丞堕LΔ丞担垒~丞~包人座噩望L望要~幽人员:L~左查」生z垫~设鱼虹 :

整企王￡呈鱼座溢边曲L至嘘簸压垃蹦篮造业垒垫丛塑~独鱼亟~包丛“.幺旦墓宣)王程.或王囱觐慰L~助 :

工 工

的 成 保护 由相 关 程 或工 工 作 的专 ψ分包 人或 立承包人负责,但并不免除尿包人的管珲责仟 :

7
z0

筑扯龃邂出灿L~业z扭鱼.囚扣2彐I囿业逡j韭盥担坠 ~上L王隍」逼或鲞里u迪日玉且玑皿血上规L~现场幽通

道上剑扛工嘭独囚基迎~血吐丛型幽土虫邕生彐助鲑山篮创业堕鲩全麦塞L虹I△嘭红场幽直

牛活 乃办公 陕工 卡
【
卩 材 料推 柑场 赫 灶 初nT场 ` 潲 T沿备基础 等 )由 承句 人自行馁 冲 ^太 程 R勺工

提供的办公审、库房、各种 临律 沿楠 篓均有 ilJ能 次或多次栅汗和调貉付罾 ,所有需要承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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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丞包Δ直.投猛IIIt∶揠~旌握.∶】基直。】~】1]1.I^Ξ I11纽j医【:晷 1~丝 1!i~丞止勘~【蟹1~刍1;型业王簋~线:l壹:且及土虹I:∶1篁】∶昱~物.避丘

^ '`

9惫 旬 人自行 分 婪 ,k劳 -由 劳 氵+鲁 准 客 在 接 由给 乃必兽 的 驴 由僳扣 沿 客擎 .苴 释 田 乃蒲 T

且丞垫且虫壹遮 鱼丛直红幽医差旦豇韵堑女邕约佥EL俭虫 ~

10至幽Δ区败娅团出瞌 至哩跪L企篮场J助垫慰ud违 L发包入丕l囝勘恤勤型L至鱼
人市 娴 如 兮 荀 人 犯 必 抑

^扯
荇 略 J材 拯 噙 白 人 犯 l T甲 人蛉 J饣全 接 后 的 姒 赳 沿 夂 方 兮云荃 兢 丁 m煽

'`

ll 屋L-∶室l1.厶.l∶∶∶z-.zE|。 !:L∶ z:呈 :.liii-2奎 :IIEL~[:1-.[立 -i!;:∶J∶1△]lF-|iili-∶亡土ttiF-JJLi-宣 ::1.!:Li∶ 2】言Li2色-.王J[萱-li色 -i:sLl:IL_.】】【1-:【墓J∶∶:1-liu--工:±曾:iLI1j查 st-Σ

塞~L太:凹岫lu递i盐场.及.h崮邑塑虹:哑益放王.匪塑如迎丝l廴~且丞虫L宝1“边唑业型睡i工塑

置蛙」Ⅲ键扭堕立L.技王囱衄廴二:业佥包王璧囱拗篚蟛狙捏血盆鱼盥堑颌弘幽吐!L

12至幽丛鱼投|丞囡址迹蟛溺隆遮茎亟且!旦龀垫虹豇l遂逵凼逝直宝:锂虹Ⅱ碰型础洫亟

工

壁.~血匝鱼施费组成。

13.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均由承包人负责,施 TIJ1场 HJ皿安令青仟事故 (如 :着火、漏 电、

Δ

漏水、倒塌、人员伤亡等),其责任和损失由承包人承主坠。

14.施工现场临近住宅区的,后期因现场施工 路、灯光、粉伞、噪音等问颢与居民发生纠

纷勐垂虫Δ自鱼篮塞L.j洼鱼投拉」医血J三廑‘i圭虚拉L基立且扭豇邑盒玺签幽佥E呦±L~
15至画人应配韵虹u龚:立亟且耥酢钮型L至鱼Δ囱盥剩垄茧笪簋型迦赃溺睡送虫

盘及蛰纨~确‘脸 且黜 巨且踝 L型垫滥蔓 E佥二主 堡皿 L幽垫鲤 限 实.丝狙逸蒯巴」搜 卫娅至监

幽 吐 直 .姒」 锂 蛐 龃 疆 虹

16.、 丞-包人应豳.保簦簋三:地监萱平台的安全~可毫、稳定至包,丕直发生擅鱼捏且LΔ为亟

丕笠塑 !包纟幽辽[递上且凼丘九 」1蚯副查过上芷:且工篷豇 」2巫挂瘟 王业王鱼 :全勤翻lui湮星厶室:核~狃

口

^
~'`

苤幽狙幽琏垒亟且L规坦由蛭哩出盥王且劐她蝗涯隘血虹 ~上涸且企丕会国纽虹n睡k
1廴丞包型塞盥狃!避呦诬i揎整整组凶臼迦速垒扭丕i良」速u滥|篮丕扯n鼷u逍踵则

进御 暨圉 湮±拉丞鱼丿堕 投⒐垫 吸目至‘玖 应室速 荃旦壶由迎王噩匕剐佥塞且 L盒匡殇凵颧 颁z遴放

鱼速邕囱岘贩迎座幽幽.空」坐蛰超窒重凼遐笠LL至包 Δ为左 匚矍屋匝 查蟹匪 匪 霆置幽 塞

型 应 鲐 垄 颐 .些幽 堑 蚯 蛀

19.土方工程除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及中标清单要求完

盛铒迦垂垫空丛 ~丕囡勤递泣生EL扯症鱼幽查圭 .」麦基~」凶主艮盒劐酆到生劐里墓L虫巫扭L迦土

廑犯坦掳遴王垫曲缸 ~型汤塞生 ~±加触弦丛及囝虹山匝型逊釜区幽邑鼓~差勤怎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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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组笠刻豇」驰曲匹堕,z△‘猩放王左蓝._翅ΞⅡ靓 L~调里左匡逍渥歪发生变ILL」丛建险 置匣」纽

扭鱼凶碰狸些生左彐趾逊碰滥 ~
20

不 再 整卫

21=玉包.Δ玺进.场宜L座拉Ji‘ :L2..L~宜.匾幽.施王助出tiE.渲里核.篡王止~主王⊥~企且~凼~宝成L~且型虫

拉醛L皇盥基型上当佥立L塞吸匠区|进L咀2~

22=.丞包.Δ墓服丛~皿盒发包Δ歪J:壬i直sl簋塑勤蛙湮匡立全过 1塑幽渲止堇鱼tiiL萱里工韭 i~

座技篮:拔」:u囤迳哩些血~簋三左全JJ∶程Ⅰ跹菠匪l理业里逑宝成.担拉i立I壅:L!≡i筮:工.图.王:漫曼自劐:玄篁

王丝~发包 !止蛰tE簋三左全.逝翘蓝 室:土.重孩篚 口:逼及趾款L~丛及国 :酸王逅歪扭递亘立西拉位

业王墨壁湟圭」陔纽慰幽
=鱼
发鱼凵k担勤幽匹巨土宜蓝匪匡垄篷笠堕翌工王璺壁幽颖曼纽逦泣

叟垫勤猁波凼迭簋剑则进±

23立医匪Δ~应迹旦睦迫△凵卫咀血工匪-需-正生、拉生.龇 迹.遇笠工生~-
24直鳋 迹 空色 Δ互L政全彰彗澧 驳放亘 ~鱼士邑苎迹 虫纽 J鳇L画 J鳇Lj豇」堕 ~J搜篮 ~~至】

鲤 J獬 L咧 黢 翅 删 1丝池 匦 酗 菱 塑 韭 猢 丛 塑 蒯 肥 邂 捡 皱

以上管线施工费、接口费、报装费、占掘路费、技术服务费等一切费用,具体管线数量及参数见

25='Δ‘至王立崖L屋各:2臣 1≡巨IL己王自L国医彐ELE卫 ~1三己里≡J出I生塞L彐互理坠L茵篁:垫莹L二~=EL主宝廴止彐.IILI国1.二E」渔L]三卫星L鳖s.2至立生L、 ~士茵:Ⅰ茔三上空L查】=_

座‘
=∶

亟L置 :望:塞J生:三里..~团 ILE!」 l立J霰2!L∠i型:∶∶蚩廴筮己鲑。~纟录,生11室:L筮己叁Δ~.置红空!土~」!工JtI彬红虫._篁i1:当汪虫j壅~_壬LI望L由』!基圭主~

笾E砉已崖垫出‘∶圉』莹叁茔旦三自!乙~.」丛~L.I生丝|E,纟 i虱遍!廴i匪|。脸上l虫:汪咀查.垄三.墨邑:空L~.J|县扫0!szi匡翌:L拉iL|医工I红生坐:室纟宝.兰:L∶塞:L基L~.J∶目:宝

26=主啻】EL匡豇自登ij生三屋屋Le1出留ζ壹L彐三翟呈;】团豇三E∶。丕L立量LEL彐渔L生虫:ⅠI三至上L囝I￡茁L自鱼」EL室ξ:Ⅰ壬」缦L室生2~工拦立jⅡ上星蜜~2.~翅uJ纛荭Ξ鲎L宝釜J垄L

月1笙LEL鱼」莶纟鱼‘兰E1笪L生1釜L台
=篁
￡良二~

211=Ⅰ±L:E‘二~已.1页:曾E亠~~ΞΔr,2Ⅱ!jf医1主:笙._∶舅LΔ∶∶笸:Ⅱ骂i~E彐 -._-厘廴窒Lj霞:立ζ∶涩立:扭._Ell∶自ii羞:亠~,值 1」:0LI昌~Esh::∶Lifi∶兰耋.区1j萋i2~

童氢屋L1星 L∶三:Ιi医ia!色 :E圣兰i廖!L:~.立丞.‘:马2!k￡!亘.2!殳!叟!L!亘 ILIEtJ∶营」!鱼.~=岂鱼!坠室|L|圭l望且兰:g」 !垂至|已」lsl目 :LiL.」圣￡!皇鱼丝.~全 IL∶ILI室II宣 i望l医丕土

上豳出姐逆l鱼佥壑澎鳋逝呦生工

28至垡Δ趔堡任J国当mL』幽里~挂显」既如塑幽疃|胜血且发组i幽豇红迎唑山逝血
虫练全羞虚L
29

包Δ堑L到坠~生王叟姐衄衄剀L~娅业及圭撞幽王星及鱼阻屋翅业工星相关业测自姓宝数工簋

鲎豳娅型唑盥宝塞釜±三】兰L」雷凄丞垡LΔ。去血囟噩迨实盥茁L~亟包丛道义纽塞1蚯~

30』咝l盆且鲤扛址嘘呈涉及丕彐勖鲍望凵亟皮L如塾赃匹虫亟包加纳蛆。囟吩坠
3凵幽洇医扯 1匕文曲迫担基规岜~施王觑座l孟至萤白立拴L」毪菹验趾翅避颐且L直发

包Δ委主L丞室LΔ亟,担匪白」脸脸塑这当迈u亘上立塞丑L」医左丞报鲤±哆遗圭虚此班盈i~
32至迪达应立:坌勤超四场趔边工星按照.墼刻匪塑,测彻唾座组进征‘勤细虹!ML凼凼~

Δ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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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配』.L塑垒担上工Ⅱ堕土捡皿LI垃∷丞扯生捡-i趾JⅡ避匝匹|鱼趾Ⅰ鱼卫型业m!止J犯盐:鱼鱼翅⊥

坐~匚i囱t铡叭~‘狸凼:测.._匾!塾l敛赃~21山 :幽:测.亠.虫篷i龃i衄翊lk.遣筮捡.皿工:垫扯l蝗:巡;哑刂~~盥塞

盥画囱赃.」削 :凼L且县.捡i赃~L翅l铋:⒓~丞匝捡氵趾:工:丝9避J红:且捡 i测L室【犯im趑:避L.胧置捡

塑皿L」鲤!虹~土,L皿:」;型!【崆:匪I近:堕蝗i垫:查里血款.虫L【墼:‘勤i红￡渔.丛』∶哆虫王程.迤王菹[勤生~鱼

上述签幽则呱~上扭;L~凼:测.)~监迎:鼓臣幽剐:u逼丝)茔始韭l虫纽岌鱼:红包加到坠~上:吻堕!渣:迥苤

约定血 由承包人承担。无立由发-包人委托 ,-还是承包人委托 ,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剿 应区丝匝呈血蟛细上

33

34血型 肠 孟璧 1豳:宜翻 z!质:JI丛:」咀 及壁 差强 迦 1虹~直致 丛‘左 g嘘基Ⅰ趔 Ⅱ苣狙 i旦

包含在签约合同-企电生

己
Δ

b

36,鱼匮荃王-猩 增道路未完工而临时使用的维护工作及费用。

z`

工

~z`

'`

缩刨±捌⊥」」泣 ~猩拉述拯盥苤丘巫醛 2上唑垫滥』硒颂亟挂馘皿衄插珈睦至发包丛通型」医筮

血扭纽龃鲣迦唑幽~差.丞蹬显鱼L蛆鱼堕工墓实性堡遗旦~迈L匪I医芷鱼笸凵则垒墨u重提蚕嬷兰且人~监里

工

型凼盗L报送监里≡拦刮li签丛扯鱼 =苤纽监塑匡狸四L匝丝直处挫L~丕壅L用王荃国匦~丞且人鱼蚯

垫医自猁虹曲烛控由丑.达盔龀Ⅱ」差盥试验挂鼓」蚯上吵型医丕
=土
凼」铤垩吐勤函虫擞盥

巫囡塑业她篚L孟且Δ.囤匿滥里王程J匝盥爱扭E骇且L拉阻撤虐翅吐Ξ匪采取丕救撤衄~兰监理王

萤迦型荃挂如型丘捡渣盛上苤.昼迦L亟鱼2迹豳星毖盔狴左便丕且诳立L鱼鱼搔J星￡牲龃n2~兰疆虫Δ篮L试验

亟且且频垄丕盗瞒且规菹里苤L且丕盘受监里 I垂迦里苤基擅娅避剑塑昼盥担全卫工发至L丛L直J区

嬖L噎簋三左童搜龃关避脸.』迅宝脸鼓担蟹V唑麂须生扭隗」咀垫L厶逛王暨士」甚涠王丕合J叠
Δ

鱼血盘 ~凵黜 喇因鱼违J组佥 g」~岖世匕造盛发鱼丿业 u墓出三损丛L-王螂鲂 旺旦经遴损⒛ ~~至出丛,还应

丞担蛙笠匮丘⊥

38.及时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承包人确保其劳务分包人与其全部员工 (包括正式工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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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⒐工彐幽座鱼.人业处酶出四匦组纽豇当拉遗土

定塞笠基业塞且坠



Δ坐玺囤幽垫∠王旦寥但基.塾睚匹土生度L鱼彐堑趔±盟回为参苎豇I篓建丛幽丞医」吐蛀当追虹」迁

适、安今的午产、牛活 条件 ,按月、及时、足 发放农民工工资,工程结束时,妥善安排农民

下 下 芳 T作并口牛活 需荧 ^悬句 大棺 昭 《E冂 分 ( ik京市 稗津 沿领域农 民丁 膂 盲付
^I^作
管狎夫9工 工

厶韭墓]也△犯翻 :旺:』!垒.篮撞.匾~匣塾钸衄l剂:蛙塾 :呸:逅i』:基监笪邑菱 :己扯 :立!型!噬王 堕:建.业领

域垄L民工王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 (京人社监发 (2023)22号 )等有关规定对农民工进行

工 工 工
.z` 30

呈,发包虬L∶出蚯i筌立:上狂l立
=∶

坠:塑塑 :皿2.鱼.金直坠加蛀 .二进 1皿:2~鱼盘【虹~31囱 :丛睡 鱼里.位

鱼狐±且i且盔 .趾垫卫王王鱼驷幽兰:Ⅰ』堕塑,盛坠

丞鱼zLI坠1Ⅱ妞 -吐E医生.徨丛规墼起~型主型迎必邑虹垫巨工垒工丕笠】鱼2C1旌遗L-鱼且止L

工

关等.三世还 Ⅰ拉上基彭咀 事件,影响发包人 (或发包人关联公彐)凼正常工作/引 起其他纠纷 ,

每发生一起,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筮约金E0互 如该约定不足以弥补发包人遭受的损失的,

讠不府礁偿 至分甸 大的全 才高与0 ( 句 括 首 接 揣 牛 乃阎 榜 榀 牛 卜沭 薜 田 旬 人掏 右 知 kl备 句 人下

琶鼓捶勤勤塑辶血壁造 .囟垫二立」员基丑L色血趔画垫壁立丞鱼Δ亟担L亟鱼丛鱼厘立查氢函呈塑垫虚

39=。aL止豇.2s..I∶鱼zii【玉LI王 1三匡.i乡圣兰崖吏卫里

a) 厶 ~
1·
·

b)z垦
:‘ :型.z!!y.I∶∶∶~鲎亘三liF.~目~萱IL望,::左 :璧 :.:艺壹I~l纟:F~∶ :氢:.i:菖iLii:l~L-.圣1L∶立.∶f]:LzΔ

=≡
宣~∶ :ilL!:::.∶ I三.:∶∶::,∶ it∶L业合1~∶营墅:∶‘冒:E.∶ :里三~-~篁 :∶:t量~li10LI:.]:Ill旦 z∶LEE1~

c)荃.口膨址丛 恕 匡王鱼整色蟹型吐!遂渔膛L
d)垫叭 墼 篮 蟛 洫 .Δ龃 :鲍盔 l血口 麈 型 鼬 国 筮 此 立 细 蛆 卫 队 躬 幽

认后,与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承包人 ;

e)丞包扭塑踟蜇堕丛蹁 .生上篮匡 ~鱼支灶塞L工匦垫 区王王资圭且卫鱼E型豳 王鱼支位至丞

基王犯:丛l鲑l哲型t望:L.差 .血,扭虬Ⅱi豇虹:遂迫:芷咀血:塑刚t乱丝l巫田:垒i匝垒:账上垦.笠i咝型塑勤 D;

f)发已 !s.=:Ei发 .包入或.鳌丞.包.Δ圭L佥包Δ~国.王程.塑孰 ~~~匮曼._生~1膛.I:兰生皇义鱼生至迪丛丕

篁匿乳口比照规定出虹唑L
g) 工

支付,应视为国家专项建设资金,必须在本40.设立专项帐户;发包人对承包人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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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L匝通.娅Σ王京丛型业遂讧型ln匹 2~呈~Ll~.鲤妫工,Δ实.鱼趔簋理力业2~工建~立~⒓~丛2△~±呈)、

工.殛炭三期或丘i.政笠1款笠二觋韭油丞包u佳L

∶鲞~基:直!LΔ ~J云 .∶∶:I玉 :犭昱~l丛上l:1∶ II~∶!翌~.由主Illlil∶:基:^:E.左 E】~扛世!lE.



()5

工程主三击鼓氢田旦-屋ζ:LK玺 j签:工垒1:lt丛议~主后二-置凵鲑1=J暖:结鳇业1鱼E±差盥:塍￡:」∶△!~[K置~立EⅠ:Ⅱ∶L:釜

账￡∶」直良通垫..发担 Δ̌v:~丞包Δ直晒!z壬盒J彐~笪L赏.世纽立在该.帐￡:卫LL-!达(生.来崖携乙.Ⅰ∶区侵趔!且L△∶凵:基受

发|比!Ⅶ谑生丞:虬Κ虫必返丕盘:虬辶土摁筮纽坚廴玉虫Δ!幽酣塾』⊥

4座彐助妲业直鱼睦丛厦团四起塑 ~玉包垭些理苤暨凼驵】囱趾血虹望趔搜L

鲥 鱼 蝴 扭宝虹 劂 幽 龃 衄 迎 凼 遮 虹

42,到晚 L垫 陵 墓苤致 凶 蚯 趾 遴 处 伽 凶 挫 卫 包 迹 脞 l」蛀
43,盥查工程质量塑垄瞳茁世业~至包座 立基鱼堑 1迹立虹豳 宜豳

=国
I虹烛 三菠宣座 噩L红羞睡

量终皇匮丘趔L
44至虫Δ座囡鱼酬赈巡匣旦王勤氢)卫唑血 |发鱼人鱼追型蛭觑 |筮业圊红匝猁垫血工

娅 i姐,垫l塑.扭蓝 Ⅱ包 !唑|生.贶|迪tΔl勤:丑ti重:扭堑 :立|蚯i监生 .血!Ⅲ:全幽 :韭创 ,验

J[::1~izi涠 .匪.侧.豳I鱼应 巨纽娅 :曲.翎i眭细 亚 .铋姆 .』!亟型 逍 翻 l鲤.J:血埂 :颐龌 :沮

逝 珈 .亚l塑.业!猛:夔I人豇 .捌|豳l鱼:血.当!速盏 .业刎 i洫型 :吐酗 :遨敫 丛 测 I湮左

丝 坐 哑 嗑 迦 丛 鱼 敏 丛 匪 波 塑 呸 豳 馘 绷 睡 四 凼 蓟 L
4廴兰筮 叉Δ垫蝰哩公亘2」区医包 k凰巫 L型~塑型L塑L压或簋山L途经也 垦工立臣色厶冱盥旦鲞

到坦酬逅扭跏丛L主王珏 L刚驷 理土洫岫塞上盥塾哒吐囱邑入盗Z垤虫丛业丘渣 立LL

因主坦睦复到垩曹坐垫塞烛 里丕塑媸减迎匣2还整簋及苤邂型 n=」茜互业￡塑企丕壶诿L~述盥

四娅眭丞刨亟塑 .迎亚巫塑 淦」碰狻 丛国鞠崆劐龃酸 L
46.直.扭妙泼虫:鱼盟业亚 L型遏国业违 .纽配渔噬包蚰鲤金匦吆巫盘 1叟坠直

包幻勤嗤渣丞包“扭嗷 i塑】场L~剃邑入应兰壁 玄至噬鱼Δ发出主画乡盛通纽屋L丛L丞迪五L基

且全萱幽篚置咀彦狂玉鱼Δ,z皿丛叵纽查毽迟盥勘堑且口哑场坠虫且卫区凼丞包Δ苤熊鲤豳 L岜旦m哆L

1扭:哒道.汉鲤 勤 :王]卯
^狃
咀 鱼~J控L笠:蜘豇-主要拉 l堕1Δ圃 :黢画人 [型J懂成1靶丛 L~

47.玉包 |血型圭匹蛆幽 .空卫疆 血型垭逆鱼 :勤烛翅匪憋抽 或|劐蛭凼发包Δ】迪

置型~型吸 宣星堕幽 L鱼1左卫纽塑丛L生幽 鼓 L工驷 豳 L~苤经发至四 逦 红豇丞 色Κ

及基衄 幽 脸 良盥丛则 嗄 鱼述堡蜜纽 L丞室诬 劂 璧邂纽全E幽」皿 四咝堑筮色」城 劐虫

趾 血 ~丞f叭匦 遇实幽 红 I鲼.眈堕 ILz隘1蝴l趔幽 幺 题 丛 垫 晚 虹

4旦玉 鱼丛 且止瞳 里建立蜃绷 哑J垫廴 直 醒 巫塑 L塑幽L蜘室咀 鲫蛳 L匹~立L医眭

豇 .里勘 i蚯蓟 :以红 玉 Ⅲ 唑 .缍|泣伍 l殖.幽!喔纽 i呲鲤 iL四:睡:黜:逝娅 |咀劐 !匦

垫 !咀,纽.卫.觐!亟鲤 :迪.勤|强壶 in.川:隘娅 i鱼娅 邋 .型i咀绍 :旺幽 :瞌蝴 !畅.逆睦

鱼 :毽.“逦 .龃靼 .篦:蚤L涮:勤.哑:速.画:迦.止:述.细l丛.当:逦如 :追龃 l哑趔 l匝幽 !迹

虫 ~画.盥鲤 .盥!衄.整i咀.劐胺 剑 iL.剑l咀.彬i遗.丛.铡劓 i遗丛 .亟幽 :遗丛 .丛豺 i迦

细 |丛.迎:踵,刘:渔.乳!`L鱼|队娅 !盛.迦!疆.龅医 型 |逍酗 i幽.幽!堕劐 :丛豇 .鱼融 :道

二 i垫.型L衄 :溢.狴:滥.剔!遮筮 :叭姗 ± .整:滥觋 |逦筮 :丛.刨:眭.J|盗睡 :敬虹 .歪

贶 .监到 !逦筮 :丛触 !【饭盈 :迥型 :幽址 i毪.塑哩 .Ji咀:鲤l哑哑 :世卫 :觇坠 :丛型 :丛

刽 :理,红.卫!越.型咀 i墨|衄l=∶纟 :岌脞 ;血:钡:翌2至:包创 i画:鲤I扭壑 !丛迦 :生赳 :迹

型 :哑迎 !遗.△∶坠 助 ;测旦 验 .团i菹纽 !逾.型:波豇 .亟壁 i理避 :塑加 :猛戥 i鉴:融: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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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囚 非承包 人原囚工 程 律沿暂停 (含 )以 L, 日.复工时间无法预测。6 个

c)与承包人解除劳动合l吐

d)-1国~J氢~身:∶鹰坐立董E2|犬 !∶ [已.五:j!叁:纱L纟去J里:‘王匦1~t苤】土:匡.王:~】生旦~~

佥∑.筮iL全L厶=~_.监L]里'Δ」Δ~苤】i亥二萱:旦里.丛、.员:ΞE:立叁.旦坌J王三亚止岜:止亡L∶王:1生 :【匝.壶量」圭」~三巨至塞旦-ˉ

￡∑J丕1壶L∶⊥∠i釜Fi匿:室箧-虽1~纟整厘￡i氵圭」]li匝:】主II玉Ⅰ‘∶∶芷L宝荃哆0B~凶工_∶zIL【昱:z主f叁L鱼LI区~瀣i‘生2~~

区LI丕汹唑犭且区⊥壁d坡.磅尘⒓,L∶渔z殳i~差Li基“童2趾皇岂:型I画卫~

h 冖
一

的叠~类专业虫 才V凵乱 ~②有执~(巫 )业资整、∶直能力进行施工管理、指导作业的工长:⑧适应本

工猩孟遴 自1叠类基2‘直 韭茧.苤工2吐~④在王迎 逼王期。LL凶亟堡暨 1Σ宣鱼王~过霆篮屋垩兰_应主崖d匣壹

工

认坦基:白(猢t烛:叼邀山:监理.揎生:~l铋巳ld:曲:堕l丞鱼人发生:扭:血鲑|醒:J:擅毖.△鲢:丛迹:直监.理

入规定‘四刹l型!L.宝盐鱼.监翌型扭l垫.丛屋l璧叠L丞包△!五!苎驷油.拒纽更夔 豇:丝塑IL且苤负

斋 人乃苴 柿管理 人品的 ,每芳牛 一次 .唇句,人 应 向兮句 人古付 讳约 会 R7i Tr.累 汁 坊牛 =氵 ‘̈少】「

(含三次 )发包人有权单方面责令其退场 , l卜合同,并要求真赔偿发乍,人的一切损失。

(3

10%

血:咀且型 !匪:垂塾丛 员.丕.能全i翅匦:红l垂座薤1基益:统签劐 i红~E!江暹亚工.匮~Ⅲ红Ⅱ !血:泣型立丞

I;

应匝=亚廴立

亟里纽到四望毪理Δ员.履纽塾L2唑幽篮迭簋:」劫坠山衄L觑血‘囱筻丝|边蛀迮mn

堕要苤上~数包尘
`立

剧里上立进L约盗发包丛勤龃鱼二立L损基2~

贝垦纽勤丝眦幽」颤塾董I硎唾型汤堕:由细剥:L发包,应出铤觐③延呸筮匝随Ⅲ鲴敦虫

盔~Lt包 :口i纽。瀣渥.血Δ.施.王.邕:勤ui迫.渔!匝擅:丑.坠虮|虹△1遮!』
^邋
Δ.发现丞】豇业1堕壅;理Δ.员.筮

币 5000元 ,擅自离开超过 30天的,发包人有权 方面解除合同,且承包人应按签约合同价的 10%

J=

49.承包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及合同文件、安全管理协议、安全环保

匮正圭Σ
=垫
垒交底釜1纽筮.2吲勤髟王宝全生主芷n鱼上座座员任2~丞虬亚豳蒴蓝岌及纽刘矩迫LL

应亟J里±垫狈韶耋遗丘L±圭纟幺岔⒓垦滥偿金直发已Δ违晷噩亟包入自生咝~山勤己玺约定自篮娅耋Ⅱ芭涠凶豳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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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鱼企E幽丛蜘正翌L直且签工鳌塞盛±仝且亚∝立工业班塑嵝出之=J幽Δ亟匪坐鲫笪
墨灿茧卫生受 延 L

血发包.Δ圭鱼瞌笠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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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按要求设立安令牛产管聊计1构或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扣除违约赔偿金 5000-20000

Z△~

b)~重要.崮~鱼笪.里Δ.且丕到~.岜::查t~履IIE1~llJ∶ ~liil~丕丝查.规~菹.璧苤堕工鱼入鱼~医扭JI盆:违纟.1~赎:偿金i

500上 10002工△~

c)未按要求建立健个安个青仟制及各项安全 理制度的,扣除违约赔偿金 2000-lO000元 ;

d)未制定应急预案 日未按要求讲行演 的 , 扣 除违 约赔偿金 2000-10000元 :

e)~苤按规~芷:L更 :l∶L~塞.渔鱼.基王.猩左.塞.纟!E:Liii刂~~室~核,鱼扯 L.~.圭家~i全 .iI[∶ i:呈庄~营i.l~L~ˉ直1~隆~逵纟~∶L蛙~偿~金

2000-10000歹己:

f)-玉~建立宝全~隍簋1韭查整迨~盒账~~-iI]:蜃宝全.教直虫.亠!ll及宝全交底~~ˉ置,:I∶宝全~例会j血~ˉ~且l篮 .

违约赔偿金 2000-10000元 :

Ω ~苤蓝宝建设行政圭.萱塾.n阶段性专:顶安全工住要求业,扣篮违红赔偿金 20∞-10000元

金 2000-10000元 ;

)律设单亻
`

管理单位现场安全榆杳发现存 重大事故 降 患 `宅全牛 产讳法 行为 如大 型l

扭臧及生通Ⅱ生业丕匾鱼别虹.垒塞~‘立匡璧工援笙Δ叟创纽勤壁钞~~=型数递茹为~垄丛生

章行为及重复违章行为的,每次 除违约赔偿命 2000-10000元 ;

k)~发生生Z:∶立全 .蔓放幽.2~~.1‘9i廛.鼓墅肛 ~~.影:I包璧】∶富:∶及履:∶茔i∶i壹.丑L-I纽堑鲑u通鲤鳢 :」∶差言L量:L上E.丛-L

每次扣除违约金 50000-20200()左 L

1)其他违约行为,由建设单位与管理单位根 违约情况、隐患等级、影响程度、造成损失

等每项或每次违约扣除违 赔亻尝省|2000-100000元 。

一
一0

'`
~z`

鱼入担叟田耀速釜 :J鱼挡 .」哆迫≡昼塞笠多Ⅰ顷J且玺彐△奥血童纟鱼匮丘L鱼垦延L玉L~亟包Δ.应丞担签

纽 迥 血:Ξ这 上 业 瞳纽 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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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解决期间

~z`

承包 人不得 以争议 未解 决 为 由擅自停工、窝工 ,如因此造成停工、工期延误、

J壹圣:奎宓:J{∶ [LLE】 J璧 Jli∶￡si)旦

'` 至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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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收里)」鲑 |螳釜上:垫:丛n:且彡式发茎.担:狃!拉拉 jiL~至坐~巫:匣基塾 :盐靓 i逆红确~遮丘左E必苎△

盖蔓或医述五效±

坐边鲤座迪丛遗盥虚假.拉幽勤虹塾咝勤幽遂辶贝幽亟鱼Δ直往垦t堑抄型垂涩油业鲨发

鱼Δ造成鱼全盥损基坠

堕=丞鱼人应当.猛据=丘
lL墓立建筑鱼圾处置笪垫刿L岜》盗眭虫邂王.现匦垫基渔唑劝咀哩步溺廴~

翌亟簋筑型区0巨g渝涟塑匪鱼堕王重】立1组萱壁董L叟工退 .】奎负真Δ亠』暹丛遗卫猃查登己扭丛~投遮

整]医途鱼
=:艺
|宝J劐!Ul坦:塑薮i陛:L~JI』 i塑:趔:泣:簋理直!n鱼塞L

5鲑.竣工崖谨坠.」笙颁.发上:.囱△1纟:m亟:臣宣.前工.屋!止:L!V!丛丛.该整:垄:立!彐:堑in堕i医.幽且!童l丝;匹!m∶勿壹.除

差运出丞包入全盥设鳌工重塞拉挂工垃圾笠L差堡挂该瓠佥皿匦狙王程簋渲整左L达纽监翌入代

塞菠簋堕篮里丛莶坠查王猩竣王亘L丞包Δ应全画,履红基全旦匮堡型义务L包玉但丕腥王工

a2=丛现该泣劐纟宝.￡匠:直:殂纽些坠~玺物.~鱼塑笠~L~

b)从现场拆除所有的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和临时 设旒 并恢 每肭,而原状 片 有 牌 需要应 及工

壁遮隆L
c)主勤生J呈匪直理陋L上娅亟~J鉴匦笠勘亘L△壹望由匪山甏箧‘△虐L波垂蔓L∶豳幽董~~ZLⅡ立旦壁口氢釜型霞

匝L
d)」畛,垄铋匠:直.拉 :∶坯L~~.氵壹.隆葫!i..垄 :jti:这变~~~聋 Li00追;Iti自 :∶雷.I雷:∶,医.幽.峦生鲞:L△.

旦∑」笾3氢昱己匝】宝座齿纟堑童1笛g墓卫鳘型上惹迮鱼i~

E)~~1佥 :套廷凶匾鱼Ⅲ主自:篮Lt△辶:窗[亠~JI鱼.蜃圣:笠皇~2」!盥LI丞:f匝且liII12宣~自.1」」匝Ⅰ泛zL_1佥 :馇E丕llil固:i苤.ELL直:篮LI匡。釜:f生圭壬:

上.洫.L

o」|佥查~把性日塑i鱼.I医助互渔业型纽|L望逦鳋∷凶虹邕达至l擅立珏l业重往丛室i遂四;妙整.L

h工为理溢望茔劐宜±区签主匦垦定i至出星墼!彐LL交:鲨溘速us_

D」溘:进还咀9叟洗匪垄:土!凵盘:设.鱼直~山复画.L~携业扭ii直洹业L~=堡 :延:塑至:L葭画.幽正言口直.~

△Σj澧.撞山山氢丞.箱:直:亚坠i更画工立巳匦支监.堕丿!Ⅱ|i塞篮唑迦虹~

k)随 酝眭凵臣L~配虫J篷凶主壹理置±筻.~∶各:望翅]乙鲞塞.疸业IL虱适。~~
1)」!匠直且:生|Ⅱ直县.璧注勤纽王渔二.卫1△∶虹L苴」!望匪垦Ⅱ宣.边:回垂岜i~

Iil)丑口支苤i△型业生t血-匝l上:丝:扯塞:墓~苤.显山虹差~更亟J到生~-豳止i凵垂鲞~囱止]上Im二簋~灵上:山:Ⅱ∶豇_

n)~.j|音
i:,富 !ζ :i∶萱堡|LIE!¤!玄.蓝L1∶1至 :邑:拄J〖!!立里座生:Liiii.J主1|iii旦 El主li∶∶1:l垫:塞室i1.‘奎.iili1.I:∶h~

亘Z.z区‘三丿L至鱼‘苴j董纟崮』±2塞l∶三|三重i立出。茔J盘|2堕:王J窘」图」隆z宫凵垣b壹望筐±墓廴匪圣L」遂LI=匿业组立筮⊥室乏且廴廑1叠廴至12`丞

垫红星剔丑~已上坠盒丕当鼗纟山釜Ez红生L_

58.~L!奎i月1直,屋L包,2C生屋:d里责:」王剪b虹多士!巳墓生“I曳!丑
=工
吻堕咀|置,鱼丝耋望山邕厘匕红生L~

4.2 履约担保

4.2.l 承包人履约担保的格式和金额

68



发包人~丕里u辶 (要求/不要求)承包人提供承包人履约担保。

4.11 不利物质条件

4.1⒈ 1不利物质条件的范围:(1)囱1吐现.场』:蝗⊥幽.丕Elii岘 l鱼埴吐M纽豇笺堡i垄逮浊红E
鱼塑靓唑篓L业王基~囫隍匾卫止口三.建筑隍蛋至纽.II亟幽质条:生~囱叭~撞迥笠L(2)丝王旦

盈纽幽叫幽溯血韭刨幽彻强暖型匾翘红~

5.材料

5.1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

5.1,2承包人将由其提供的材料的供货人和品种、规格、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 审

批的期限 :

1, 7

旦笠担岂迦暨Δ宣扭工~监 .∶暨Δ应当涟巫蝗!垃:整.鱼.挂~L云区提出圭凼|獍:见.工担:△1涎:丝!迸[噬:鱼.Δ~室

坌~巫包厶~自ti丞亚咀虚陛L~监里人狸发包厶.亟t幽匦咂壶t型垫重里猩度塞盥室盂羞嶷幽茧挂 ,

丞包 V立.须王且幽匦至匹些2玉瑟还进包遴全发包丛』沮垫巨且L差.厘座法过Lk1±塞要|茎:猛虫羞察盥

便利,否则因采购时问问题而影响施工讲茫及费用的增加 由承包 人履担 :

3.承包人应在材料到货前 24小时以书面形式 知 峪塑 人榆骀 并保交制诰商产品介绍谦明、

质量血 J吐纳】蛀畦 釜二囫.匝盍营血:型,吵垫l垒监理.Δ∶室么」丛卫娅酗趔Ⅲ塑当红速勤L~虫亟包入

菽驷 鱼垫斟汹 .苎且 L主丞担直业发生的费用,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

⒋哑自:.经型凵匿望拦ⅢL须∠盥 L1±扭包.Δ出△迎左凼~L业0立鱼厶型口田臣血韭洹垫L~丞么⊥且 使上上L∠

扭拴l坐须筮盒立亥笠挂晶z..匮量拉i±虹 -ˉ业处工~亟包'Δ还:组】里握发:包Δ丛:塞纽指丞进丘挂J医韭业L芷

腹血王1‘曼到发包.&歧龃垄蜓立J噬至全画放王~~

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5.2.7 因承包人原因引起发包人提供的材料的实际领用数量超过」塞施工暹咝蛀匹勤迫塞

胚.鳌鹰鼓-(按图纸计算的实际数量 (适川于采用单价合I,形式)/按图纸计算的合理数冕 (适

用于采用总价合同形式))及材料有效损耗时,超出部分的材料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材料有效损耗=按上述约定计算的数量×
“
附件四:发包人提供的材料一览表”中对应

的有效损耗率。

Δ

6.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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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2 承包人承担自行修建临时设施费川的范围:

1工包兰凵旦Z△猛彐
=玄
‘辶生￡三坯」查此山蔓!垫匚:复.日至圣|丛⒓廴工至呈露湮墼塞主鱼亟山E壹」鱼四i筮龃独立立出螽丕己垦

堕翅凶鼓立医包丛虚丝红葩工卫翊垒基型上LL垫J」鲍旦望油吐笪塾立出鼓旌堕渣塑叟丛型圃豇~

2.临水、临电接迪 IIt的施工用水、用电由承包人自行解决,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 .

3.血囱塑缸匹蛙L承包Δ.室凶廴蛙施L差垦臣至:堕塞.~施王塞E目~~亟I整~‘迦直∑J勤匣犭n重墓四立良

逮 .田 ⊥ ~

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的临时占地 :

6.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上设备和临时设施 :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丞.鱼丿
`~

7.交通运输

7,1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负责取得道路通行权、场外设施修建权的办理人:舰 ,其相关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7.2 场内施工道路

7.2.1 施工所需的场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维护、养护和管理人:丞‘支Δ,相关费

用由丞鱼人承担。

7.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等费用的承担人:=丞鱼2ˇ ~

8.测量放线

8.1 施工控制网

8.1,1 发包人通过监理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盒旦

签订并完成备案 后 天内。7

8.1.2承包人测设施工控制网的其他要求:依捶遂迫丛 :!亟过.监至I0▲遗 ‘基:幽.沮u曼塑 色盍~基,



堕莒金l业业1型I山!丞掴.室凼..≡l助!坚,靓.型:凶施卫.查.匣爱蛆I红!望:篚幽:亠.测.设宣【型i劬i囱:垄:出J迥工

9.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承 包人向监理人报送施工安全措施计划的期限:壅幽噎Ⅲ翅叟人炫盟 :曼田:爸:洹医 款簋

11.11亟发.-±l鱼ZI∶工通知后 7天内。

9.3 治安保卫

9.3.3 制定施 ll场地治安侍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大任人: 丞鱼2辶

9.4 环境保护

9.4,3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时间:鱼」丝⊥监.理.丛发 出凼:亚工迹珏匦豇LK凼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后应当在 ~工z天 内给予批复。

9.6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

9.6.1 未达到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

金的金额或者计算方法:丞至丛 墓.位篮幽 纽:金:或幽迭 赔.壁:‘乏生:堕.包lΔ劐 丞损.基苤吐兰~
.z`

岌辶淝逛|鲑殉崆塑z且匪副组临迎巡廛:撷上发生出:红匣:咝出世:篁工
A=】】-K1.÷ K2)× F

基虫=±二」逢凼筮约埙丛赃偿金

坠
=立
酬业匿且认定笠.纟及z蜒豇~g⊥宓应建设王猩宝坌查四Ⅰ拉鱼匹塞萱理J丛达~n蚯D~立~鱼室L

K2一合 li刂约定的符犁 J标等级对应 《Jk束市 设△和安个文”J施工 J`什跸办法 (试行 )》

_'`

9.6.2 发包人~丕绘JL(给予/不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发包人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的,

7|

承包人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鱼蛭 ⊥监.里人技照.通且盒逅l垒簋 簋.

11.1.1项发且出,担置三j显细屋山D0生L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施工安全措施计划后应当在 7 天内给予批复。

建注业21堕卫呈L规迦鲑邂瞳潼

(Ii三
:i矍:!云~~J【 ~2..EL1~2~il~~2~~∶ 吕)--i:!旦.￡i呈 ~营 !∶∶l」L∶i∶ i.i崖~璧l∶垡:i.



创优奖励金额或者计算方法 :

9.7 特殊安全生产标准化

9.7.l 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特殊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的金额或者

计算方法:昱丘协配

9.7,2 发包人=丕给至工
(给予/不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发包人给予承包 人创优奖励

的,创优奖励金额或者计算方法 :

10,进度计划

10.1 合同进度计划

10.⒈ l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丞上丿αg殳.拯宝卫」凸豇虹色
血亘扭扯幽且!放王左毅!修硎±上翅勖匦函涩:丞蓝匦电塑Ⅲ垫J基篮细狃鞋业亟‘血王

皿自四型暹冻L纽红蟛互丞哑沮实匣囱Ⅲ蛭幽业|塑组匕山坦型:度土灿业数嘘韭:丕腹

王旌画 :姐!睡!』∶划.基鲤 :堑!纽:垅iL.放王!哑赵”:型鹰:点~里l匦勤i止im∶羞.血丛」蛐l地:垭L

拉:坐:岂:碰;眭:遨i~渔:亘塑重±l虫应 i型堂垫:勤:挂:哇i丑:卫性」i蒴篮i世|直型王:口:塑l驷|望:进盥

丞虹l凼|蒴铋 lu∶~扭盘 :勐l红.】【且:生.苎幽]业:塑:邑:L.施王:芭!勤:也:咀:堡:堡.现洫:丝.丝!逊i蓝:亠
劳动 力人数 卞要 施下机具 和材料 的种娄 、数量:如因承包人进度计划滞后、混乱等原囚 ,

昱驻勤绥蝴鱼:止亚垦卫担垄迦王捏园瓤翔退巫l工受兔鲍鲢丛退 i担J挺画殪基里包

创韪亘王塑匪颉 L

】迤里塑言±l虫l坐须里旦±~E吐葫烂塑:直.丛反旦型:鲑:2:攫鲨盥,鲤]割b扭昼世迥 垒:图丝或 -鱼查工整.

避度1Ⅱ业处崆:鱼益山匡旦型擅止龇班!田L血王盘l坦追吐幢:=组彤迎叵墨Ⅱ鱼亚型型肛

宝彐型蚴延基l二览岌:.△觐婧篚量及组团陛睦垒:L匾丛蛆扭虫J生还墼迦睡国选:且入

细 锢 沿 艹 人讲 行 阶 m性 下 把 沿 氵+杏 底 的 R寸 曲 工 方 室诮 明 的 内容旬 括 捏 拇 冲 `黼 下 图工

纸:塑丛卫口:塑型鱼篁鱼:汪址上担圳队数型监!吐i纽鲑划L垒工型施.卫趾鱼翅扯血匹宝

全±∶业 王塑-扭捏土型、收星王.止上置堡迦I:

(a)合同工程的整体工期计划及保障措施;

鱼座些 :位王猩~生业王壁Σ王盟进度宝挑丕Ⅱ鲍 媸薤L~

鱼潼边ul面瑁』捌丞堡隍莹迤L
(d)材料设备供应计划及保障措施;

鱼泣俐沮搔塑这验L」翅Ⅱ仪翻配盔立L立岘腺膛囱沲i~

上)叁:重.L|匝:劲!臼!型l述:遣.旌及IⅫ邈 :幽L._

鱼座佥盥鲤吸亘塑虹立塞扯匹勤勤吐 ~

(h)合同工程重直、难点的施工方案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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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及时限要求 :~

z`

度:出扯勤!丝!避世迪里鱼.i王1匣:蟛速迎:垂L.佥.险:医塞担处t坦:功|鹰:土型.匝投迦m:k.z业王

该脸段或烫垫塑垂型嘭法放血型丛上里菠且彐垫丝吐剩匦孟盥丞匕眦泞蝴Uˉ盥拯

天堕=垭王生苎的时间要求。

10,⒈ 3群体工程中有关编制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要求:~应以整逝文住些上如鱼王组

组设止1m缸丛业 度让龇 生塾 1虹~垒查荃项且生电如纽挫 王程.塞盥匪里玉I丛缴臣±
=尘
止垫LL全

里L立厘迈】至型』姐缸土划因』妲夕L良~判t眺望理Δ室~核2~编鱼望崆咀勖引巳医J塾勘迫要基~~

10.2 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10.2.1 承包人报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和相关资料的期限

7∶芨凼

合同进度出现延期后

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的期限 :

强莹至旦立且基鱼苤也豇二云血

10.⒉ 2监 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期限:幽至归幽豇Δ.捏.型血隍鱼崖逝逊|拉廑:且」:崆i壹.

投宣塑盘 整继拉迎立迹

10.3 合同进度计划的其他要求

lO,3.2 施i li进皮计划竹理的人员配置要求 :

10.3.3 施工进度计划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要求:立 ~

11.开工和竣工

l1,3 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l1.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范围和标准:丕些L二遇幽量大隆丞」∶置 !工量:L屋迮L~g.医)温擅1~豇!基业.

京立三象~里发拖眈 息-垣:准。7级~(全 )_丛上 大风、12小时内降雪量大于 6mm以上降雪、2每

'`^

∠担】山坐自2K星立】⊥o迦坐丛=凵1业融 L~直径丛L卫mL⒓生1△幽幽 ~~

11,5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l1.5.2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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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Z_



工

数 =实际 期一合 |司 工 期一经 包人书面 同意 延长的工期 ,工

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签约.揸巫幽L翌

l1.6 合同双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合同双方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翘|奎:续t侵zIζ皇虫.超1JLz玉工因.发:垄丛 里左~原区L2E工拉-艺丝L-∷

l1.7 非合同双方原因导致的△期延误

非合同双方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 :

11.8 工期提前

提前竣工的奖励办法 :

12.暂停施工

12.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4)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 :

1.因 高考、中考、国家和城市庆典、运动会、交诵管制 扬忄 治碑等 市管 韶 门方布 的暂停 怖

工L-

2.丞鱼Δ.匮 1∶圣]∶造型:J:‘∶L匮量皇故.亠~王2I勤 I童.量苤达至1.直国.纟 :±!立:猃堕立ii准.或王猩.匮量丕.全盘匝.进鱼

返工、重建、修改的工期:

3.丞鱼Δ苤筮蜘 i1要基进.至涎旦~擅宣变更里纟医里苤上或逐豳王纽匆竭还且征塾娅速丛苤

能撞-吐塑山皿趔 I鱼l王塑鱼。_

4.承包人组织施工管理不利,如资质等级不够、施工队伍实力不足、技术设备无法满足施工

璧塞L

5.墅巳u塑滥翌四塑坠 ~施王组乡n这生~-∶左塞Σ~苤瑟且监里王星】匝直L垒匝进征血王工苤经

监理人检验而进行下一道王庄1L丝 L

6,丞鱼丛遮:法洫王致箧王2【:il被..i。氢:佥l皇止-L~娅苤遵立文翌ial江 .丿:9L定 2~~~【 i箧:!丕公.基 !室言L星各.萱线~~篮!丕

匝虫圭物笠L

7.安全存在隐患,未按监霹人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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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包人自身原 的怠工怠料的 :

~'`

1坠丞包Δ蓝鱼工芷L~

11.因
~i0:l:!∶ .I包 ,z!.:‘ ,,:ilii∶主ii∶【,,IItl:Li,,ti..∶∶ii:Lii|∶ i∶.白:∶ :)!::∶ .;!;IIII∶ ,∶i::∶.∶ ::∶∶∶∶~善1∶!I∶~沮~.~~∶‘尘:E:!:‘∶!:邑 !i:i1~.匡 1..li豇 l:::;i..::∶ !∶LI!1±.i丘 ,∶整.‘∶∶!∶ ..I∶ lii1..ii:tlii.王 ..JI∶ !ii~tiili.ili【:应!;:∶

蔓亘画追斑血民望L~

12.包括但不限于发生 以上情形工期不子顺 青仟 自负 ,发包 人不子增 加相应的 费用 .

13.工程质量

13.2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2.1 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签订合同后 7日 内

监理人审批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垫医型王丕逭狷到也IE揎筮这出巨三丞~

13.3 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五互巫垂豇豇幽⒓廴旦血.

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要求:拉监理人王股质量扭速篮板主医遴 ~卫亚堇溢细~_

笠鱼型生

监理人审查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k纠王..锄E漫报塞亘 z且凶~

13.4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当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监理人可以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 的

其他地方包括:囱色匡场」虹立暨包Δ.J堑】观±zL述验劾 EL_丞垡凵山匪匦剑芷涩出出生垒回刍L~

13.5 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13,5.1监理人对工程隐蔽部位进行检查的期限:1蛭刂屋凵:1Δ ..幽堡9F莒嗵 J血逅互韭 旦匝匦 sL12

丕吐.血红

15.变更

15.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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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变更 .

(6)变更的共他怙形:y~

15.3 变更程序

15.3,2 变更估价

(1)承包人提交变更报价书的期限:亟‘ELΔ」蛭刂垄湮 指,丞塑湮 簋匪 睡独 ~±些虫丛工逾

蛆刺势迦k盟迷1至:包人生出仁己多捡全丕会Ⅰ△基±堑 幽上数遮l整工

(3)监理人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的期限:监型丛 u攵.到函三丛蛮:墓肥 fL担.匮篮L旦-玉卫L~

15.4 变更的估价原则

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方法 :

=∶
土彐△叟堕更彐筮疆堪由亚巨工匿出日u墅变业兰工必|国」∈L垣DL让血屋m烛EEL

1.合同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项目的,采用该项目的合同单价.

丝查画匾垫扛血豇旺匣塑坦业篮匹沮~L旦出 她匹玉里篮LLI工壁鲤匦 涠丛L参,盟娄】塑豇≡幽直里

堇绀鲑翅避匠血绽垫幽L

L剑三蠖滢坐五适且或类1:n1吐型1全国皇血二」亚口出盟L且堕佥匦劐灶幽幽恻及担鲤 L廴~发

丞‘如;匹:山:豳亟波 .,立场1望:咝:迮渣嗍:L.

4.佥且里乡L空上立凶红亘驻:佥些吐山。L工茔塞篚ⅡJL工哑茔整1全Ⅱ堇企星指-咝△∶纟虹生:皇价。

5.创亘L渲.皇生i。∶L.直适】彐:】 .E:￡l类似王变更王生幽.111∶整2-~~l圭L丞垡!Δ猩.±Ll~监里Δ立核.2~~发鱼Δ扯i鱼~

县垫土企.匠皿如王L

(1)费率标准:执行投标报价水平 ;

止丞t团‘Lle直泣 L~Κ垒匪垂 驰王逍捶量遍」圭四 [延且亟且l红山堑垫匹垫龃 ~血型壁垫红l丛基

(3)旃工牛产要素价格 :签约合同价已有的 , .行答约合同价 中已有 的合同单价 :答约合同价

虫囱叟巫世业没垫劐ⅢL篮.遇塑幽幽幽墓立:口塑级)韭基∑!趔幽遴眭兰虚I匪燮挫幽投

区囡Me△ Κ崆由n垒造:幽蓖迪蓝直幽距型窒里塞鲤幽型塑丛直核:」速丛豳丛:幽L

星玺囵塑垫匪L垦萤立篚L

鲑上睡哑且壁征王幽世±J丞全皿俭盥Z△二型坐LL~毖照区嬷迫Δ直猁」鱼豳￡Ⅱ垫血土~

7.以
“
顶
”
计价的分部分项工 清单项 目不重新计量及调移 :

按照未完成的工作价值进行扣减,即 :一个清8.对于未施工项目在结算时完全扣减,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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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碰驷卫函整述幽塾宜立醯匹血型垫堑涩企遣:塑豇妊擅凼盥匚」主狴缠皿虹驰姒讷盗

盥:佥囱衄二..亟握.塞瓯衄卫l盗塞.医~型耻!业!匝l隘~

9.如发承包双方不能达成 致̄的,可提请 l∶秤所狂地-L程造价管理机构进行恪询:|人l原包人为↓′(

善 潲 ∶△务件或

`f仲

沛 而方牛的工程洽商,不再增加相关费用。工

一

i
.
一
K
L娅皿匠血

"
口
%
一

5
一

1
一

>
一
,
”
'
J变差玉二狸

r
〓一 
〓
目亟望整起引更变墨工

一
二

1.工程量增加超出 15%的部分 , 按照全Ⅱ里血合理下诅 20%:

2、 工程量减少超过 15%的部分 , 璧世企~旦皇佥佥些上且 1毗。

15.4.4 因变更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的,措施项目费调整方法 :

1工王卫豇雪珏垦,引.甚.西n:毽遍l咀医.目.蛮坐.L.挂』!色发.室△!Lt虫盗垫堑巫至u!ˇ∶壹立IE!三猩鎏皙邑l丛.基:虫堑塞.垫9!L塞.皇泾童【丞

发垒Ⅱ生空.L~让堡鳖查因,王‘歪;Bly盈匝.露里世l组u△J医,Δ追~nlL王笪理丿!Ji廴~增.加当耆拉鼓‘血」拴逃1±逊色及基上:座甑咀

短鼓吐匦 ±劓 l田红Ⅰ垫吐t丝i亟卫I娅王L.

(.1).王
.槿j变更11E孟 :J∶曾迦|鱼_.ζI.J:EL彦ΞL氵‘:∶直~flD~递匹塑退~L~璧塞区发生:渔工且县篮型呈~~鱼数及基挂

△

座上匪些别L~按照基刺丞壁屋型些鱼土匪丘Ⅱ缈狈唑1丘L

(2

虫逊m弘蚯山量 L~拉发垫衄 0W1亟i确.岌.,蛆:垫勤in刎睡t土企~L

(3)工程变更涉及合同工程范围、工期、质量、合 同期范等卖质杵 内容变化并弓|军 措饰项 目宥

刍堑蛆L至鱼人龊鲺避 揎施亚助舢虹厘直塞!趾幽幽丛抛鱼左劐啦啦鱼Δ劐红彐避细

迦匹!型立速世血:则韭菖旦筮喹坐囱h』I璧血鲍Ⅱ狂丝幽拯卫巫i加魉|虹:幽红土四纠跏哑且

变:」咖堕叭鱼组迦业1必睦提坐圈纫勤哑且苴Ⅱ刚虹』!应规五:口塑狂呸且起囱鲍珏瞠且

堕:到她蛏!凼.Δ.放扭塑 |牡迦 i项且勤 :趾ω∶困JL

(4)非承包人原囚,发包人提出的工杜变更取消剑 中失虫亟立工但虹JL~上丞鱼Δ发生

虫」堑卫迹酗 :偿丞鱼2」1蛀E迭墓里及全里自m酗姓幺遴二~

(5)工程变吏刂|起合同△∶期实质性延 K或缩短 定承包双 方按下列公式 t|算合 |"| ∶JU韬彡响的

值1迎哑驷型垭近 .塞皿」幽逊:虚趱凼鱼遣!勤哑如狙n亟塞

2.玺豆.鱼墓血至基 :

上立凶王【簋蔽垂 垫堕 .匠五法:土皇彐睡 独堡空里~囱匦~垦宣△Δ卫丝E鱼盈.壶或囚红亚~莹里鉴

道血项.勖壁酊迹L】温~



里~L发‘L∠U堑遍 .盛王.盘勖迦魉丛~歪则发包人山!四咀呸置土豇~

(2)因王猩变豇蛐 豳 .业及工墼副业豇衄整蛆 LL至:包狃衄边山逊生拔 :鱼犯签遴挂幽亘重

复型逊削L通测狈苤丞~巴0I丛!幽哑:幽匦l且L

15.4.5 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 ,囚 非承包人原因引起个同清堆中列明的 t

程量发生增减 ,且单个项目工程量变化幅度在~生 15 %以 内 (含 )时 ,应执行合同清单 中列

明的该项目的单价;单个项目工程量变化幅度在 +15%以 外 (不含 ),且 导致分部分项工程费

总额变化幅度超过 +l%时 ,由承包人提出并由监理人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新的单价,该项

目按修正后的新的单价计价。

15.4.7 因变更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处理方式 :

1,i工 15 0

~z` 15.⒋ 1 15.4.2、  15,4,3

法L

2

3.塞全:生 i:::∶ |t:iij鱼蚀整.渔璧.查i土塞.基.数蛮:∶】上型△~-∶EII∶ ~!拉彤:ii.匾整工:‘::L囱l丞~塞望丕做~il:i~整土~鱼基王.

1|趟|咀:型lL∶茔:篚|放.塞旦鱼盒i鱼:」l划!型|医血揎i鲍:强.遗且虫L~丕i堑l丘止亟~直:E∶亟i鱼Δ宣全生产担筐

15.5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2 对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方法 :

15.7 计日工

1⒌ 7~1计 日工合同单价指:亟垒uL氩成盗垄L凵是.出塑屋融豇项月型LLI竺L鹰z△到医叁:逅丝业支

血让量圭立凵￡出Ⅱ贝生进色土堑L~厕应篮.据经发生L丕上睡互确识」迫塞园鳖≡丛王王且)~左垡幽量~~施王

'·
`

'`

塑 虫呈基地正缴纳纽L

15,8 暂估价

15.8.1 按合同约定应当由发包人和承包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专项供应商或专业分包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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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包人报送招标计划期限:垄圭丛 应~当』:u昼:渔.王望度 汪划~L~囱王标~王业直 :边前:1m.L丞

盥:匿犭丞左铋 座上监理.Δ担勤虹 :叭宜查~

发包人审批招标工作计划时限:座壅凵|夂:团.丞堕L∠、:t医:区篮世酌丞左.塞囝 鱼咀玉速吐幽:筐J墼幽扯凵!坌

改簋见土

(5)承包人报送相关文件时限:丞垄凵迹荭到匣握盥工主呸邑±翅L~塞遍止鲤l玉滥出勤Lu生通

过塑塑L亟整发包殛幽L
发包人审批相关文件时限;应虐出幽虬丞.鱼迹d反送.幽直追,0凵生,后上四上【凼.宝El讵】匪t生.或莹:生|卫!垒i垫

簋见L

(lO)承包人申报合同文件时限:亟至丿∈副基壁芭~直包入在签:江盒:El血_应当勋 。L〔⊥垒]天

整函皈珏∠Ⅰ巨巫候筮L丛应直或日卫剥越鱼佥旦人鱼鱼挂 t勋邑虹山么~~

发包人审批合同文件时限:厘垄型虹幽红挂屋Ⅱ上生云必吐妲豇:包厶圭蚯塾血症生虫L|k匕

承包人报送正式签订合同副本时限:

Δ里扭室L

.'、 7 .z`

15.8.3 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

者未达到依法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的,其最终价格的估价人为:~发.室Lk~或者按照下列约定:发

包
'丛
。委主壬】幽萤:丝辶机垄追垃纽勉Δ金额凶准工_

16.价格调整

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方法:造丝吐塾如匾盥山』拉钮虱区

16.1,2 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诈额

16.1.2.l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及幅度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

范围 : 土拉退虽±~盥互、涂料、防水卷材、电线电缆等单顶糨 费 签约合同价 1%(含 )

以上的材料、人工、机械费 。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幅度:+5%

16.1.2.2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

人、承(2)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工程造价信息价没有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 以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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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 同履行期间价格的确定方法 :

n~∠、王)~」鳖王且凵跛宣E痤:佥整」丛发至工鱼双边L基围J盘认垫」￡L搔丛口鱼L~堇谑湮茔咀nL捡迦邈迤

工期市场价格达成一致,可以参北京市建设工 价管理机构发布的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施工

握血岌L

互L上坐m整

口

o丛型血⊥型止幽血 :以发承包双力
^共
I|刂确认的价格为推:计发 'J【 双方未能 1L施 I∶期 lif

场|四纽蛔辶亟L豇凶驷翘唑溯鱼≡匦劐.珏遽血L

gl型|蟠:幽血:△1睦:丛应.狠Jt酗I妲:进度.鲎扭!虫:幽垫出iL.盥区.哩!鲑,还:堕血掘!速丛孩

巫2」速丛应盥星囱畦业度望拗四亟认翻I业因:盥塑鼽:喹:血红

(4)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 :

1.变佐幅~廑 计算方法 :

1)至鱼‘丛堑油血王)睦锲 盛匝 |叟田噎皿盥 |组曰立硎细盗亚=剞剥豇喇咂血篮

垫Ⅲ鲤 基鏊鹰卫出执 墓咄.亟匾 工医蝠2鱼Ⅱ丞价王壅圜 壹整或函暧 臣担戴型囹 逆 基型豳 文~

工
~∠`

堕I垫l戥生吝推血.搔氵生自趣:L亟立Li担1豇:坯I工:拯~趾:些(堑醯 湮:盛亟筻 i±t盛翌皇:红)业纽世逦含宝~L

3)

4)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 载 明单价 的 合同厢行期间价格的涨 (跌 )

'`
Z、 ~z`

羞飒~基创鲂银m遂迪丛丞担虫勤缸_

受益L

2

z`

~z`

8()

鲺旦鱼~鲤纽.-嬷廑丛基i堡猃尘色z业还幽毽 工~

蜢壑捡里望验盗盔娅垭眭土

乙盥业幽幽 .度塑塑纱测工



簋⊥D~垫调整左苤扭鱼

(各)按月分及计基的I涅 ,发承包双方可根据合同履行拐间当月狁憾,对材料.施工机

械直]塑1Ⅱ纽.幽逝!脸鲤i.廑血:菱!△~卫!山▲诅:血盗丕扭:盛囚I剑!豇:迎:屋狙L~调~整:幽红翘赃~

l) 冂

'、

胞i圃勤!哆姐:L卫厶工:纽J跹:口迎娅:亟|逃波凼盥.丑工垫:蛀:廛L座l整血:盥:剪觐~

(c)芷整.篮Ⅱ卫暨J欠~丝纽篁鱼王墨 ~亘~邃堕合E匪至△m亘王猩宝山i避~璧型座且俭鱼血监

娅权:L!堑塑勤!逆蓝土篁.企盥2D!世狸 L~直匡机械:包凵俎】蛀幽:沤L脸幅度直氩E豇~至丛工血整丕

主且迈业幽唑昌度必L氩坠~沮整组丝毫颤土~

42~丿立工:亠~-=拉L整LL~亟重王J!l座〗】亡~f:室 :∶I!±E~ili1.耋刍.li:i.直鱼.∶t~凵整1羞:蹙云~I::Li∶ l∶~里又.蛩虫。管o.~~.

16.1,2.3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方法

(1)价格调整方法:区区边回叉垩丝瞌工娅唑d望如当鹰醛虹田纽去生纽山上篡座望DJ~

采用加权平均法:卣先依据本章第 17.1.3项约定所确定的计量周期,以及本章专甩部分~

簋匹卫2⊥~且红剑堑激四 J塑血盘避黝业狃迎函区J佥血暨扭m蜃波工边1山址勤龇鲤缠翅立血

∶区自堕出】g【亚l数.量桠 ±Ⅰ衄 .渔l盗L-丛及∶勤吝塑2uI塑i丛~幽:K9纽!出2遣,豳岌担座蒯 9贮I望尬 ~~

21i.--∶∶!:】 -.:!∶:::-丕!l1-Jt-∶ il〗 l∶:t~.:∶ :!it~.∶∶]∶∶∶-|ii::∶-立:∶:∶∶it∶ :L-~I∶ ]]∶ -li:∶ i1-.:∶ l晨:~ii:言 i---~~∶~11∶ l∶~~ilt!:∶ -)~:]〖∶ll!∶LJ111】些:∶∶11】 L启营么:1昌量:

n凶基垂吐犯业基.王玉L箧鱼E丞J迎渠立直上扭蓝2上型变量

16.1.2.4 其他约定 :

丶
∠

x
i
一

`
Δ

〓̄
一

.
n
一

I
一∑
一

)
一

·l一
l
△米

一

x
i
一

r
^

〓̄
一

·l一n
一

∑

一
〓
一

P
一
A
一叁公篡L

血盘L

(1)囚 发包 人原囚导 工期延长的,计划讲度日期后续工 ,采用计划讲唐日期

工

程 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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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到血唑邑旦翅亟叠幽如避L

iJ|!∶∶I~:基 l]【 ::Lztzi∶ .2|::l∶ .星 !∶∶..∶∶三置:i1.∶∶。∶:∶ .∶备LilI∶ ~.E:∶ l当::∶ .i蔓.ˉ~1!∶ t1.i么 i~.2~.:E∶ :1.I|l奎 1.1∶i:i~∶呈

上匝迎国卫龃亚△.Ⅲ座弧童L|



I3 工

.z` .z` .z`

血工

(2)不属于合同约定调价项 目的材 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的燃料动力费 ;

⒊ 工
.z`

~z`

鱼丞鱼入直征丞担L

5,z:E.塑丛 .1∶ i。 1.】i鱼王王艺蛮.化丕上上:为.盒 .1iE∶】变墓鱼:1z!【.握.z.ˉ.篮.韭⊥!」∶1塞:业!呈直.王2∶害:LE∶LΔ.查王程~麴:鱼虫疆

鱼~⒛巨Ⅱ:LL丞.幽亟逐l血豆担型1篮1J生-鳖丛J】丛L~J田己工基查、驷筮笠上直筮全.现上规芷△ ,~丕

隆低圜:鱼:Ⅱ∶酬勤:遮磕迹:L.经发.包ΔLI铤鳖丛.」i±l丛逅噎:签圭衄认‘亘左亟虹豇.△1翌瞳四丞鱼

人鱼幽慰豇旭疆薤珀纟遮L垒篁壁:丕1鱼型鲑_

16.1.3 其他价格调整方法

2,益盈包Jill盔:幽匾整墓J]L1~i--~

立.发.鱼Δ.疆悠|I四:室:型蛮1:巨:)厶iL丞鱼lΔ鼗幽 .L.立L挂塞进Δ佥宣险 |巫i王程量簋 :趔:L匡l鱼统:台里俭工扭

隆查」亘虫企」.」垂凼发包丛J剑基左挫唑L鲞丞鱼丛垒苤i~

坌丞鱼Δ提I基」堑L担全L变更为:发鱼人提‘基盥2-型型塞丛全数垫贴塾魉且统宣里】企虫担~隆2_」叠∠!旦发

鱼Δ匝提.J基立苤:L的益丞鱼服务塞星工

~z` 工

工 工

工狸.堕鲎丞垄』丝锣邑~

口4 工

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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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按±止左上堑坠_

(1)J苴.嗣n∶∶1.~i萤 .EL.~

(3)笪理董丞.型担L

(4)~丞包厶自由:鹰娅豇±室鲤塞月工

旦盏L劐塾堑逊垭鲭劾望垂匦座辶



句 丁 捏 ‘或 自 接 兮 句 专 、l9△
~艘
、 苗 悉 句 日后客 弗 /告 影 响 务 、|冫今 句 苄早 前 首摇 右 句 专 、|冫 T榴 )下工

塑

立区且丛丛土企匝丘巫包服红塞口L医上选上)二D基凼ML」妪峻卫上~纽篁亚丕韭遐整i~丞
且丛塞室±上企睑L~王盘绉:差扯LL至滢z垂L土篁基数胶皇坐垫廴画豇卫勤匿迫埴些业王狸盒里

3,法建ji去规及政篮挂变业蓝l整,匾1∶llLL~

-z` -[
工

型.垫基LI凼擞!瑟篮lL.盒且鲤 纫迪皱言唑‘整:实.沮鳌:工f劐:巫:唑|湮全且里红匪亡“言塾:塑:迹塑 l掴.丕.沮

整L
(a)益盟 m去幽 觑及塑扭幽宜L

~△-立~业生改匾直鱼法鱼盘 吻担睦 业上规定L~

~△业~医上1墓直立基簋L塑】M嘘蓥垫规筮L~

~ζ±∑亟疽丕.扭苤蓝丘耋迭规堑豳垦发生王銮业旦~

生i邑型型蛀艇El起王规,篮:鱼Ⅲ绌勤嘤L王规.鲑g逊型⑿咝避弦规及臾籼婴垫!型L全

里.企盘龇甑l臼:臼型傻L直.回处细逊龃匣丛遇整L

立l戥劐电!唑距El起王塑.延鱼刨
`凶

纽蝗生王塑.鲑幽逊型⑿吐垄业规及:珈黜:塑型型L盆

里.企盘l团!龃 |鱼zini望l整L直旦‘四t黜!扯甑。Ji丛沮整.L

尘i匠勃兹陛蝈函原遐昱致:旦奶.吐纽:亚l整调整工坠龌:唑幽掴鱼皿法.勖蛰姒翅嬷型歪业

的,合同价格按实调整:

红基立

立担烛埋Ⅲ篮!里鐾筋::」;痤幽L抗围豇些蟛遗整血蒯狃l妲勇猩旦鱼筐邂丘逝:m鱼狙

座删围匹I沮篮噬盒皇鲤L~垒篁旦丕复剽勖±亟二~

2匹:亚:kl豇Δ.施王王|崖削|望:“丞苤:达.拯星型i哆:当:1人鱼缴纳丑:由曲!幽L.工i塑|数组,幽.狴崖i卫:座红:L|k丞坦。

17,计量与支付

17.1 计量

17.I.各 计I周期

本工a的计I用珏 丛全夙曲iul里泅凶臣

(l)每月2△~日为当月计△捏止日翔 (不合当日)和下月计△起始日朔 (合当日).

(2)本合同~拉红~.(执行 (来用率研合口形式时)/不执行 (采用总
"合
同形式时))单

价理目已完成工禧I牧月计宝.

“



(3)总 价项目计量方式采用毖皇Ⅲ丞￡茭成王建壅彀汪量.(支付分解报告/按实际 完成工程量计

量).

17.1.5 总价项目的计量 (适用于采用文付分解报告 )

(1)采 用支付分解报告计量方式的,总价项目的价格调整方法 :

17.1.5 总价项目的计量 (适用于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

(1)采 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方式的,总 价项目的价格调整方法 :

1,-簋:俭::〖 :∶∶且-幽囱喧I.~佥 i.2:in∶∶..猩.项且.氵:壹~皇~进擅:蔓:整LIliF:.发 :丞至ll里~左j:鱼丛.~ti。 l殪:堇~亟且屋Li土i::L宝 ,虫王.

土进.叟趾扭

2.~揎.施亟里~遣:里进廑:款弦..咀屋~i∶Ji.宝座厶!L韶~佥项王.疆.亟里~遣:皇全血:查~佥 ~啬 1】.佥亟~王:猩:医且遣~皇

总佥垫旦山咀土簋星Ⅱ垃:山!迫堑置施.堕哇吐红!邑|奴.L

3.基业揎施巫L匡廴直整.墓LL避廑.筮立士堕立法虹1IL~

1)~垡0亟i垄Ⅱ强i垒亡望V立.丑型l::..日1i.垒亡自堑顷-营 l。I立l二】企立[∶~苤i立L篡:工_1∶Δ.J玉:1全立t业 :l∶ ~匪l二~挂:~当 |~基1~发:~鱼t~'∠s..亟i~iΔ~Fi∶。li~圭 :.

猩鼬 1立盛幽且丞刨蹬 L.篮L⒓螳潼止俭血=芷照当盟发堂△Δ幽认幽主业扯咀 握。翱烛蠼噬丞

些匦塑座室止簋望扭吵鱼王圈扯步减鱼鱼敷驯够室L

2)上坐 醒 到 幽 皿 遨 盟 缵 L发且人晚垭畦 业王翌项且盈立土∶由蛆 唑度龃 簋 ~

3)~±~旦王2-~-~i垒 i∶ .查.!J..金 :额按当..基 !】~累-i上宝丛1.幽~避.廑款.进红.让篁~

17.2 预付款

17.2.1 预付款

(1)预付款额度

预付款额度 :查E座』Κ如-除.安全文明施工费(含税)、 农民工工伤保险)的 30%。

其 中∶另行一次性支付全额农民工工伤保险费,安全文明施工费 50%。

(2)预付办法

承 发票后 15日 内,预付款预付办法 : 合同牛效后 人提交付款申请和相应款项合法有

z`

担违红团 L

预付款的支付时间:垫垄讵塑边L臣 ,Z△垦王茎I匝日组 变区EF工 日期前 7天内,但需满足上述
84



(3)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预付额度及方式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的预付不受上述预付办法和支付时间约定的制约。安全生产

标准化措施费用按以下时间节点和金额进行预付 :

发包人应当在不迟于第 11.1.1项 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 7天 内,将签约合同价中载明 的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总额的 50%一次性预付给承包人 .

发包人应当在±0.00以 Ft体结构施工完成或签约合同价中分部分项△∶程项日的完

成价款比例达到 30%(两者中以条件先满是的为准 )7天 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

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总额的 70%。

发包人应当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评定达到 (含整改后达到)或超过合 F刂约定的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之日起 7天 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总额

的 90%。

发包人应当在工程竣工后,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认定达到或超过合同约
`‘
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目标并颁发考评证书之日起的 7天 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措

施费用总额的 100%。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用的顶付不抵扣。

17.2.2 预付款的扣 |叫 与还清

预付款的扣回办法:当旦垂曲虹蛙觊虱让.直止 -C萱丑l上上款Σ~到~签纟i睑田金颖」2型:L亚筮拯出Ir[蚕

付款,每期抵扣金额不低于当月进度款支付金 “J 30%, ]二程款支付到答约合 同金额的 80%前 ,

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2 进度付款申请单

承包人报送监理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L
(7)根据合同应增加和 (或 )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1)上上款次蛰L基编

=呈
i.2)室垫鱼荃2欠

付款.周期~苤己-实施工程.的价.款 :~3)经发包人酸 的变更金额:4)经发包人确认的索赔金额:5)

'`

17.3.3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85

8

累计扣除的款项 (不含预付款扣回 )

题上直.法红宜鱼基生L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二丛 俚遴 L苤垒皎 监理丛日垂荭 羞且』担墼Δ邃遂扯LK室猹L_

(8)本期应付进度款:_本次应付进度款:=L囊吐旦立迥虫Ξ口里簋值」上咀葭已鲍丛里屋边豇俭



(2)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 :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4)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 :

1」l室.室Lki茔应ILi生,亟‘也k丞堕LΔ,壁己医:王里:赳黾~.』l廴l居型i够:蔓.望i喧皇旦.旦:」i呈.」∶虐勖!鲎￡:红.~i发连:LΔ.挂±刍,里 L纟i芰

工8

J:!1∶~I:言 :置去.Ei1~基且l登泣I1:---⊥ iF:::.∶∶∶奁,=查旦佥!l∶ k.1:i上各:∶∶箧:~上 1∶.垒 :‘ .l甘 !∶∶纟:∶ l∶1台;∶∶逼il整ti~鱼。1-± !.】!:!~!。  1.‘邑].j纟 i刍:--.~∶ -ll基 t)--j::营雪~:莹i,!:!:∶
=---∶
彳:呈~l壹1∶∶∶l二:i言:

100% 3%

金上晁!到:豇赳i幽迥渔 :独..毽交勤亚髭 |鲤:血医n~屋.约~盘正:釜篚 :口.弛9唑:遗上期.溢亘~卫卫血
=~医

性血 |自强量医遂蓟如拯塑虚凼丛基纽翅工里丕文山壁勖趔茹且l且上

2.鱼组篁过程生 L直发生进璧款基i止上超出主生I△E生△虹I彐鳘‘L龃⊥t壹区z」幽丛回望赐逊垒 :

算后 30日 内向发包人返还多收到的工程进度款。

3

墓觇逼~生口勤肚型砼迎.发墓觐Z逆酏 J耀芒通发栗~

17.4 质量保证金

(3)质量保证金形式:丞涯出座勤塾匆医证金 (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或其他保函担保形式/

采用扣留履约保证金)。

质量保证金约定比例:刍篁』幽Ⅲ虹幽

17.5 竣工结算

17.5.1 过程结算

本工程Ⅰ色拉征~(进行/不进行)过程结算。

过程结算的相关要求 :

17.5,2 竣工付款申请单

(1)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份数:二三0X俭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 堙工验收合格,结 (决)华完成后 28天

(2)竣工付款申请单的其他内容:拉且发 包.Δ翅li:珀立整.壶!血容:擅刍二卫亘包.括匹 日限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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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l 质量保证金处理

/

凶~~



~z`

口 工 △∶

项 目纳入审计项 目计划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均负有酉卩介 掊号 审计机 关审计 的 义务 ,诱 结算 应工

当箧拗勤拦匏红 ~立匪豳匹 |垒篁巫逡王鲑娅塑m必扭l洫遂濒宝魂红廴

17.6 最终结清

17.6.1 最终结清申请单

(1)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旦辶L俭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期限:查鱼幽堑岌:丘.基望色鱼亟垫型哆汕邑坌L【匝

发包人向承包人z丘室位 (支付 /不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的,利息计算方法 :

18.竣工验收

18.2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具体内容:

1△骏口
=猃
型虹I边王业兰:Σ工上笙~目上立纽J△发上坠厶』艮供达邑|基∠∶n虫」童邕遣Li二且垫驳垒E塞夕n丑直!n全旦」筮茔D垦

图~纸△2全王堕唑丛~=全鑫竣三ll图 -k首荭1珏垄
=ξ

邑业:佥至0!日重L~由~丞‘:LΔⅠ巴掐主塞Κ建.蓝:旦」:呈这止u垂陛翔l逊Ω

GB l ho328 -2011 (2019 年局部修订版 ) 《律筑工稗啥料管胛规程》DB11/T695-2017要 求讲行硌

工 6

且提:垫:塑红:口|剑蟛 :眭胚些盘查王罡巫.查业童 !奶t卫虹匪塾趾:塑!凶勤」!虹J匝赳:述绘篓i望血垫直

关施工资料的要求。

2)文件封而应具有下程名称 开诒 △t El期、编制单位、卷册编号、单位技术负责人和法定

垫.塞
's朝怎趣蓬鼓Δ.笙芭边峨垒立公刍 ~

政工骏收资神的份虹 z医口塾蔽国留基囱匪‘垫堕I匪L狂工基Δ啦篮工匾丛‘盒‘匪邃

工暨L鲑箧医曳王陵~

竣工验收资料的费用支付方式:座区蛙LL垦担.

18.5 施工期运行

1⒏ 5.l沾要施 li期运行的I单位 L程或设备安装 L程 ;退画:邋包Δ厘』。湮 .Δ里凶:豳:宣∷

工

18.8 施工队伍的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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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在施工场地保留的人员和施工设备最终撤离的期限 :

王茔当由基正室迁:丝虹匾~z红‘廴&丕壅u巳医丕望担Ⅱ鼓|邕盥洹
=则
匦L立速翅土趱擅咝遨辽Lu岜成由哇遂】

由彐堑~包厶日组旦.

18.9 中问验收

l⒏ ⒐1本工程需要进行中间验收的部位:揠扭蟛迫 .,Δ丞滥理业通黾斑鲑兰L

18.9.2 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在 2生尘吐~期限内进行修改后重新验收 .

19.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9.7 保修责任

工程质量保修期限 : 扭丘区建.重王星质量萱里塞皿∑卫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二十三条 :

篮睡虫丝z退丛丞:国卫纽喊壑z必.畦唾扭座星△赳 n∶星豇 医 鲢 佣二.嶷蝗 垫 触吐 舳 蛙

的最低保修煳限,对其中未做规定的其它项⒏ 保掺期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另行约定 ,

E程质柑保修责任:

1上蔓立生骇 :型业茹蓝 .徨主日咀垫送 塞:塞主 演i返凵且送± 萱|昱:凵夂直△】驷蜚如致璧基 L~

2工医骖盥 Z王筮篮△i立:=-尘J:i~凶-L丞止L△迹±逝已±Ⅰ1够上立丝出纟-型]崖LE里2L云J岜壁IⅡ苎△幺Ι童纽凶纟-二至△

丛.且垦‘彐:剐!红:速IL1虹:蝴.眵世:垤!凵I邀!业亟:L壅1荭i」∶匦:狴遂:鱼人.或.塑业i勤:当!LC!浊咀l立.L.通

亟里1立:堕丛丕直红岌期~I匣I丛|豇凵:碰纟纽.L文色垫:n狴:登]浊!丛渔理」!毵劫!猛撞咀l止l亟且Δ丞

坦L
3.发生紧氲臣修蔓放鱼~丞包Δ在篮到皇故通垫逅~座当立1亚j到.达蔓故现场盐业多上区亟鱼Δ延

误匝造成鱼损基直丞包人丞担土

5.匮量:医 1!乡垒.ji言:I.Ⅰ:劾邑.J∶±∶L°!itl鱼Δ~组.乡i1.验Ⅱk.2.ˉ.●匮量,∶

(扭
!。:L.ili∶ L是竣.王验.!医.皇噎~ltI璧 i直.鱼.组座t凼.盗~~.丞 :J:△

与本慧 卜沭约定内容一致 承包 人布涕 交合 同 款第18,2款 约定的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将质量

'、

堡篮主二主报整监理人 .

20.保险

20.1 工程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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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丕主丝医(投保/不投保)工程保险。投保工程保险时,险种为:~Z,并 符合以下约定:

(l)投保人 :

(2)投保内容 :

(3)保险费率:由投保人与合同双方同意的保险人商定。

(4)保险金额

(5)保险期限

21.1 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l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 21.1.1项约定的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情形:区由送s-蓟舌L

空空1k宜囫查坐蓝盛基I也 .彐吵迫叭~~丞鱼人刘日已童四宝丝】爆工生)~2逆山Δ及经笪级丛上述送皇位公血

确定为自然灾害的风 |i 洪 震 乃政策性停工等。离子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由于适用法律

Δ

不可抗力的等级范围约定:烈度 :△蔓2Li红三擅立丛生业媛 工上出反丛±⊥丕直△0垒上查区,日

60mnl 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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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第三者责任险

20,4,2 保险金额:丞室2匹墅△盘岜,保险费率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同意的保险人商定,相关

保险费由丞包人承担。

20.5 其他保险

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材料等办理的保险:丞至LΔ宣鱼.羞虚凵畈盂室￡世姻臼包k宣

红丞担L

20.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 保险凭证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的期限:查逗图拉Ⅱ如区上登立址荭旦

旦血L

20.6.4 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时,承包人和发包人负责补偿的责任分摊:全翌畦座鲑uV廴匡L

21.不可抗力



24.争议的解决

24.1 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 F刂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友好协商不成、不愿提请争议组 评

审或者不愿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选择下列第贰种方式解决 :

_丘壹上提请业麦L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

均有约束力。

_玉 贰L向业基直瑾荭匦叉Δ民法院提起诉讼。

90

I



附件二: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单位 工 程

名    称

建 设

规 秩

建 筑 面 积

(平 方米 )

结

构

层

数

跨 皮

(米 )

设 备

安 装

内容

工 程

造 价

(7G)

开 工

||期

竣 工

||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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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附件三:承包人提供的材料一览表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一览表

序

 
号

设

 
名

料材

备

 
称

规格

’;0号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交货

方式

交 货

占
灬
小
占
幻
川

计 划

交 货

时间

备注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附件四:发包人提供的材料一览表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一览表

序

 
号

材料设符

名   称

规 格

"
●

u
〓

单

 
位

数

 
量

单价

一兀

合价

其中 :

有效损

牦率

(%)

交货

方式

交货

占
灬

h
二如
川

饣

^

备注

(,3

|交货 |

|时间 |

|



附件五:质量保修书格式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 ||∷.i1|j|△
ii“∶∶|i |Ⅱ∶|i△ il∶ ∶:

中基博业 (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发包人、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 《房屋建
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经协商一致,对 北京市 昌平区中西医结 医 院精神 踪 区 5号楼 奘

修.旦d辶~(工程名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 :I∶ 程
保修责任。

保修责任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
程,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 ,双方约定如下:迨巫必豆.邑凶至金坠基堡
王丕呈凼至1。

二、保修期

双方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上程的保修期如 卜: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

外窗工程为 2 年,外窗防渗漏为~廴~年 ;

装修工程为 2 年 ;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2~午 ;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逋趑豇」(玉良翌旦彐里屋芷豇笪望廴塞至上)L丞L鲨房:Ⅰ豇簋~匆担坠匿:屋引量由Ⅱ丝力出左Σ立邑蓥型哆兰璧白L。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2生~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

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保修责任

1、 属于责任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7天内派人保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 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 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 ,应 当按照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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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 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 质量保修完成后,由 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保修责任事项 : 满 早 寿何 人及产权单位的要求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 ,作为施 l∶个 |刂附件,其

有效期限至保修
世

发包人 :

法定地址 :

1
3

△镗吖 (公 章

异

$、

`§

ˇ
耸町

移 r
(公章 )

(签字 )

承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 010-58596228

传真 :

电子邮箱 :

开户银行 : 工行北京回龙观支行

帐 号 : 0200090219200137131

邮政编码 : 100096

法 定

249

法定代表人或其

(签字) 委托代理人 : 么

电话 :

传真 : o10-8970793

电子邮箱 :

开户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帐 号 : 91490078801900001813

邮政编码 : 102200

%141o11

95

)

`

o10-8970793

/



附件八:廉政责任书格式

建设工程廉政责任书

发包人 : 北京市u平区中西队纬合医院

承包人 : 中基膊业 (北京)建筑△∶程有限公 (1

为加强建设工程廉政建设,规范建设工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的行为,防止

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

家有关 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一、双方的责任

1.1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

项 规定。

1.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文件,自 觉按合同办事。

1.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者 外 ),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 害国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建设工程管

理的规 章制度。

1.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 ,

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

二、发包人责任

发包人的领导和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应

遵
`0以
下规定 :

2.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好处费、

感谢费等。

2.2不 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2.3不得要求、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

的 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2.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2,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子女、亲属参与同发包人工程建设管理

合 同有关的业务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材料和设

备。

三、承包人责任

应与发包人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

工 程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 ,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遵守以下规定 :

()6

,



3.l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

物 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3.2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3.3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

作 安排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3.4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健身、娱乐等活动。

四、违约责任

4.1发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贵任书第一、二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

子 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

予以赔 偿。

⒋2承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4.3本责任书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

双 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五、贵任书有效期

本责任书 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 时止。

'`、
数

章 ) 承包

任贲
 
:

本

 
人包发

书一式二份,发

法定地址 : 法定地

法定代表人或其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 : (签字 ) 委托代理人 | 仅̀

电话 ;  OlO-58596228 电话 : 010-89707933

传真:()10巨 8596228 传真 010-89707933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

开户银行:王鱼』座垂亚扭豇支红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帐 号: 0200090219200137131 帐号 :  91d90078801900001813

邮政编码 :

监督单位 :

(公 章 )

(签 字 )

嗌章 )

贾臣L=县
^==~
有 同

o,OgO△

100096

盖章) 监督单位 :

102200

泡人各执一
|



附件八 :

安全责任书

甲方 (发包人):~J宝立昌J尘竺且西踵绉盒囡立

乙方 (承包人 ): 中基博业 (北京)建筑工程有1艮公彐

项日名称:业墓i宣11二茔亟堕兰≡塾宣宝盘担拉担⊥苎扯型劐经改造__

项目地点:』厉J左斐]红豇E且西.~医.结盒屡逍:岔鼓劐I立区玉业虽拒n~至呈型L_
为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维护施工现场的正常生产秩序,确保安全生产和

施工工程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贯彻

“
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
”
的方针,防止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特签订此责任书。

一、甲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确保项目建设审批文件齐全,并在施工许可文件发放后方可指令开工。
2.甲方应将项目发包给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
3.甲方应当提供建设工程项目及毗邻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
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
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4.甲方不得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不得压缩
合同约定的工期。

5.甲方在委托咨询单位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保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措施所需
费用。

6,甲方不得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施工安全要求的安全
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和具体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7.甲方应及时向上级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8.其他法律法规标准文件和地方政府文件要求的建设单位责任、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当具备 《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规定的注册

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

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工程施工。

2.施工现场安全由乙方负责。

3.乙方应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表明的人员进行配备,若需要更换应符合审

批流程,并确保人员在现场的履职,以满是现场的安全生产需要。

4.乙方项目负责人依法对下列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主要职责有 :

C)建立健全本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和安全教育培训

()8



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配

备规定数量以上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②保证本项目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③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④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⑤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若遇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或减少确保闲情现场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⑥及时、如实向甲方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安全事故。

⑦配合安全事故的调查。

5.乙方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当用

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

条件的改善,不得挪作他用。否则甲方有权进行支付扣减。

6.乙方应足额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对安全生

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应当立即制止。

7.乙方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经过专门的安全培训 ,

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8.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乙方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且附具安全验

算结果,并履行要求的审批手续。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应组织专家论证。

9.乙方应对施工现场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安全施工知识,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考核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并向作业

人员提供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同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

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10.乙方应严格按照《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2019

版 )的要求和施工合同文件表明的星级要求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要

求,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l1.乙方对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 ,

应当采取专项防护措施。

12.乙方要对重大危险源和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防控管理,并作登记,并对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要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3.甲方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安全监督检查时,乙方应积极配合,主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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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遐师注册证书

姓  名:张文良

性  别:男

出生日期 :1987年 11月 07日

注册编号 :京 1132015201516511

聘用企业 :中基搏业 (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专业:机电工程(有效期:2023-07-13至 2026-07-12)

水利水电工程 (有效期:2025-01-03至 2028-Ol-02)

建筑工程 (有效期:2025-02-20至 2028-02-19)

市政公用工程 (有效期:2024-12-17至 2027-12-16)

`0‘

订登录中国遵港师网

傲信公众号扫一扫查询

‰大i廴'
个人签名:彳k获霪'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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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社会保险登记号四lllOlO钿AO20DKu79

统——社会信用代码缀.织机构代码y91110109△AO20DK179

单位名称 :中基樨业 (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校验码:uhe64x

蛮询流水号:1iOl142∞ 51216112811

查询日期:I⒛24年 12月至⒛25年 12月

北京市昌平区社会保险辜业管理中心

日期:⒛药年12月 16日

信息)

备注:

L如镝鉴定真伪,谙钿日内避过登录 ht咖 //凡私^,“
ijil‘驷
"Ⅱ

n,∶灿匆/兹FV.· 进入
“
社保权益单佼验

”,录入校验码和查询流
水号进行巍别,鑫色与红色印蕈效力相同。
⒉为保证信息安全,10妥善保管个人权益记录 ,
a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相关数据来源于社保经办机掏,医疗、生育保险相关数据来源于医保经办机构。

章用汉益专
:

八

0o0o

序号 姓 名 社会保障号码 险种
缀贫祝猊 本单位实际

缴费月效起始年月 截汇午月

l 张文良 l(JIt24198711072.85.6

奔老保险 2(24年 12月 2025年 lO月 11

失业保险 2(24年 12月 2α25午珀啁 ll

工伤保险 2024年 12月 2025年 10月 11

医疗保险 2【 2每年!2月 20’5午 lO月 ll

生社傺险 2024年】2月 ⒛
·
25年 lO月 】1

第 1页  (共 1员 )

【15



附件十 :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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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北京市建设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兹授权~置匾生 (姓名)担任~工l国王昌垩.区三匹堕生全」匿【宣l自上睡 :

5号楼装修改造 (工程名称)施工总承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对该

工程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组织管理,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履行职责,并依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

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责任。

法定代表人承担被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产生

的法律责任。本授权书自授权之 日起生效。

授权单位 名称 (公 章
兮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07090△

授权日期:  冫′ρ冫6 年 / 月 7。 日

被授权人基本情况

王振兴 身份证编号 372801197407282116

电 话 18954991099 户籍所在地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编 号 '宁
. 1322012201305614 类 别 注册一级建造师注 册

证 书 专 业 建筑工程 期 限 2025-03-27.至 :2028-03-26

备 注

被授权人签字:王
砺 (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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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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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工程名称:」L墓立昌垩区主L西医鲑查逐凼宜遴u」Ⅱ团垂L呈搂

塞囱纽红

施工总承包单位:」匹勤型些业座湄型迪垂垩幽弪迫L
法定代表人 : 薛

承
 
 

诺
 
 

书

飞

项目负责人:~工工振逻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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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信息

块写说明

一、本 《承诺书》采用白色 A4纸双面打印,文字内容为

黑色;签字、抄写部分应当使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抄写部分

字迹工整:盖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盖红色或蓝色印章;《承

诺书》载明内容应当清晰,不得涂改, 《承诺书》复印件无

效。

二、工程建设期间,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

应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继续签署 《承诺书》,并按规定提交

有关单位。质量终身责任范围按照变更 日期及实际情况进

行界定。

三、本 《承诺书》应当分别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

设、监理、施工等单位。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建设单

位按规定将本 《承诺书》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其他单位

留存的 《承诺书》由各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四、本 《承诺书》应当由建设单位及时组织有关单位,集

姓 名 王振兴 身份证编号

电 话 18954991099 户籍所在地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注 册

证 书

编 号 京 1322012201305614 类 别 注册一级建造师

专 业 建筑工程 期 限 2025-03-27

2028-03-26

备 注

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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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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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张贴于工程项 目部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明显位置进行公示

和备查。

承诺书

本人 E振~基 (身份证编号:372801197407282116 )

舀
,廴 中基博业 (北 京 ) 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 (法定代表

人辶 壅~屋△k~)授权,担任北京碗昌-王区 土.亟医 生 亟 院

精神院区 5号 楼~装修亟.-造__(工程名称)的施工总承包单

位项目负责人 (项 目经理),对该工程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组

织管理,并依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

承担相应终身责任。本人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并代表施工

总承包单位和我本人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

一、严格按照 《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和北京市有关建设

工程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规定和工程设计文件、合同约

定,认真履行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和义务。保

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降低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二、本人持有符合规定且有效的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在符

合注册许可范围和聘用单位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进行执业。

保证不以他人名义执业,不让其他人员借名替代,不超越许可

范围执业。保证不违法分包,不与分包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质量。

三、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按有关规定配备施工现场管

12()



理人员,保证相关人员持证上岗,落实质量责任制,保证不让

分包单位以包代管;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保证不让未经

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上岗作业。

四、对应当实行牡样检测的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混凝

土预制构件、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在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

见证下取样送检,经检测合格后使用;保证取样、封样、送检

工作不弄虚作假;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未经签字确认的 ,

保证不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

五、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保证关键部

位、关键工序施工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到岗履职。隐蔽工程、

上道工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保证不擅自隐蔽、不进

行下一道工序;保证不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偷工减料;发现

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保证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保证使用北京市工商局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联合监 制的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签订后,严格

执行。保证不签订阴阳合同,不在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或其

它组分。

七、愿意接受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检查、考

核、指导。保证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按要求整改,并按规定

接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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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已 问 读 并 清 楚 知 晓 承 诺 内 容

l本上人~|⋯乙.1~n~i ~光 .缸 .耙 |″为历【磁|⋯口⋯庵⋯.~
承 诺 书 作 为 工 程 档 案 永 久 保 存 。 如 因

`么 盔L~l妲~掴~|9

本 人 过 失 故 意 造 成 严 重 工 程 质 士 问

本 ~人__ ⋯兔⋯∶蛀辶戚~J艮~重~ 裼~~欧尼~~闽
●
'J'

依足 或 者 工 程 质 士 △ 故 愿  意 法 承 担

.仳、⋯呦⋯⋯贺⋯乡:移|⋯艮⋯晃..⋯车型℃t⋯⋯忌__
相  应 及 其 他 法 律 责 任

捡亠
`
`
〓勇乡`

`

’
≮
″
彳
一
‰

罚
`'

冫”·6年

棍 ~

质 士 终 身 责 ,任

~.鼠⋯移张i身 ~~⋯孜⋯
、

~侈~肛 ~灰

~ .' ...

承诺人 (签字)彡彳l队|吹 法定代表人 (签字

章)盖执业印章

,L

弘

`o ′0g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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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 (施工 )

生望!出趔匕g比a.建鱼L口是直限公彐~(中标人名称);

你方于 2026生上且廴巳 (投标日期)所递交的△啦匦娼.垩区生酉囚暨剑刘曲趣

脘逐至上出g劐囱基道 (工程名称)施工投标文件已被我方接受,被确定为中标人。

诂你方在接到本通知书后的△⒐日内到~业室互瑾担匹动变巴叟型旦呈 (指定地点)与我

方」山赴也氢垩区生丝玉篷出湮奶辶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在此之前按招标文件第二鼙
“
投标人

须知
”
第 7.4款规定向我方提交履约担保。

`t·●
I
`

rr
渖

招标人 (公

代理人 ( 盖章 )

` '

眨工
工

工程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院区 5号

楼装修改造
建设规模

改造面积约

34oo m’

建设地点

中标范围

本工程施工图纸及清单范围内全部工程施工,包括五号楼内涉及到改造的内

容顶拥更换、上水暖通维修改造、门窗新做室内局部地面、内外墙装修改造、

内外窗更换、中心小院改造、强弱电工程综合布线改造、安防系统等。改造

后以满足患者、科室人员以及消防安全等需求

中标价 小导 _世亚o匪,0^,t 大写.~区正垒殓五￡毖丘工五拉‘.乞匪‘己l

中标工期 120日 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 2026年 2月 1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6年 6月 1日

工程质量 合格

项目经理 王振兴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一级建造师

备 注

法定代表人或

222廴年~L月 13日

′!J△
‘>·`

‘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院区 (北院区)5号楼


